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花賞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宗榮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林威谷律師

被上訴人    京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天贊 

訴訟代理人  張志明律師   

複代理人    吳致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上訴人

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6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02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黃宗榮，茲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

訟，並提出已報備公寓大廈組織查詢為證（本院卷一第40

1、405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6條規定相符，於法並無

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在原審

依如附表一、二「請求權基礎」欄「原審」所示之請求權，

求為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嗣於本院審理中，原

雖稱其於原審所主張之民法第56條、第71條、第72條等規

定，均不再主張（本院卷二第94頁），嗣變更追加請求權基

礎如如附表一、二「請求權基礎」欄「本院」所示，而追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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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本院卷二第1

96頁）。核其所為追加係本於附表一、二「決議內容」欄所

示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又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

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本院審

理中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除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下稱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規定外，亦

違反同條例第16條第5項，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除違反同

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外，亦違反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

項等語（本院卷二第108、199頁）。核被上訴人上開主張係

針對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

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再提出補強之攻防

方法，核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補充，依

前揭規定，應予准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不得提出新攻擊

防禦方法云云，尚無足採。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上建物即門牌

號碼高雄市○○區○○路○○○○○路○000號1樓等房屋組

成「花賞大廈」社區，並以上訴人為管理組織，其中辛亥路

250號地上1樓、2樓之建物為被上訴人所有，故被上訴人為

花賞大廈（下稱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樓坐落

基地為市場用地，於民國101年完工，地上共24層，地下共4

層，其中地上3至24樓為住宅使用，地上1、2樓原作為市場

使用，嗣地上2樓部分經被上訴人申請後，於108年1月4日經

高雄市政府核准變更為商業使用，並於108年8月與香港商世

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世界健身公司）簽訂

「花賞大廈店鋪租賃契約」，將地上2樓及1樓部分空間及地

下1樓商場約定專用部分出租予世界健身公司開設健身房，

惟此舉遭系爭大樓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反對抗議，上訴人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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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於該次會議討論事項及決議第1項「花賞大廈規約

修訂」，通過「花賞大廈管理規約」（下稱系爭規約）之6

項修訂提案，並以臨時動議及決議通過4項提案。因決議內

容有瑕疵，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認定為無

效，茲分述如下：

  ⒈附表一編號1部分，依系爭規約原第2條第3款第1項（b）規

定：「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

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

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作為商場使用，

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權。」，該部

分空間亦記載於被上訴人之建物所有權狀，是該部分空間應

屬商場所有人即被上訴人之約定專用部分。依公管條例第33

條第3項規定，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

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因此就決議修正商場所有人使用

該部分空間不得違反規約及管理委員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

決議部分，顯然係以管理委員會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

議，凌駕排除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規定，是上開決議之修

正有關商場所有人使用、收益及處分地下一樓24位汽車位、

54位機車位不得違反規約及管理委員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

決議部分，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⒉附表一編號2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對於專有部分得自由使

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因此區分所有權人就專

有部分進行室內裝修、修繕，非管理委員會得以干涉，要無

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始得施作之理，且依建築物室內裝修

辦法第22條、第31條規定，有關室內裝修之施工前及施工中

已有主管機關為完善監督，實無管理委員會得於施工時派員

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之必要，況管理委員會亦不具備相關之

專業技能知識，無從判定施工有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

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復依公管條例第6條

第1項第1款、第3項規定，倘若發現建築物施工有破壞或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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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之情

事，理應報請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管理委員

會無權逕認施工有無上揭情事或令停工及回復原狀。會議決

議限制區分所有權人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始得施工，逾越

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違背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

規定。又授權管理委員會得隨時進入住戶之私有財產查看，

無助於達成其對大廈施工安全之目的，且其手段對住戶所有

權、隱私權侵害甚大，所能獲致之結果極微，顯然違反比例

原則，亦侵害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隱私權，違背公序良

俗，應為無效。另授權管理委員會得令停工及回復原狀部

分，亦違背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顯然

無效。

  ⒊附表一編號3部分，會議決議增修該條規定，乃因被上訴人

出租系爭大樓2樓等空間予世界健身公司設置健身房，故上

訴人欲透過增訂規約限制被上訴人就其專有部分使用之自

由。惟系爭大樓2樓已經高雄市政府核准變更為商業使用，

依法並無不得設置健身房、運動休閒業之限制。再者，上訴

人空言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對花賞大廈社區整體居住品質、

公寓大廈形象造成不利影響，然就此純為其對於健身業服務

業之保守成見，並無任何客觀證據可證，自難認系爭規約第

22條增修第10項「住戶不得於大廈內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

業」具有正當性，其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收

益，顯然限制區分所有權人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自由使用專

有部分，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對人民財產權造

成不合理之侵害，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自可

認為係違反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背於公共秩序，故系爭決

議當然無效。且管理委員會縱然得就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

之使用為合理限制，就住戶違反規約約定使用之行為，亦僅

得循公管條例報請主管機關為處置，無權亦不得為斷水斷電

之行為，此舉更有涉犯刑法第304條強制罪嫌，因此會議決

議增修該條文中有關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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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系爭大樓內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及一經發現為禁止

營業之項目，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

電部分，對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為不當限制，違反公管條

例第4條第1項及刑法第304條規定，且違反比例原則及公序

良俗，屬權利濫用，應為無效。

  ⒋附表一編號4部分，因系爭大樓僅地上1、2樓被上訴人所有

部分為商場及超市使用，其餘部分為住宅，要無作為經營商

家之可能，因此系爭區權會議決議增修該條文，乃針對被上

訴人而為，即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

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顯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

屬權利濫用，且其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

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對人民財產權造成不合理

之侵害，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自可認為係違

反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背於公共秩序，故該部分決議當然

無效。且目前主流量販超市如全聯福利中心，營業時間為早

上8點到晚上10點半或11點；家樂福為早上9點到晚上11點，

部分為24小時營業；統一7-11超商或全家便利商店更多為24

小時營業。花賞大廈自101年取得使用執照，1、2樓之招商

即面臨困難，1樓部分，於被上訴人同意給予承租人極為優

惠之租賃條件，始於102年9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出租予惠

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康公司），租期屆滿後，因不

堪持續虧損出租，與惠康公司議約調整租賃條件後，惠康公

司即無續租之意願，2樓部分，因遲遲無廠商有意願進駐，

招商數年均未果，因此倘就營業時間仍為嚴苛限制，將導致

被上訴人招租之難度雪上加霜。又系爭大樓1樓目前已開設

全家便利商店，24小時營業，上訴人為此召開區權會議修正

附表二編號1特設超商排除條款，可知上訴人修正規約限制

商家營業時間顯係因人設事，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為權

利濫用，應為無效。

  ⒌附表一編號5部分，會議以臨時動議第1案決議廢止該規約。

系爭大樓1樓作為經營超市使用，依其經營性質確有設置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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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之必要，公寓大廈外牆如設置招牌或廣告物，且一樓店面

依法令規定在專有部分設置招牌與廣告物，亦不違反公寓大

廈之正常使用，且不影響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上訴人限

制1樓店面招牌設置，並未說明必要性，其廢止規約說明中

雖稱原規約之內容已與公管條例有違云云，然亦未明確指出

違反公管條例何條項之規定，此部分亦顯然有藉由多數決方

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即被上訴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

約定，顯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濫用，且對區

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為不當限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

規定，應為無效。

  ⒍附表一編號6部分，會議以臨時動議及決議第3案決議通過，

惟依公管條例第3條、第4條第1項、第36條第1、2、11款及

第37條規定，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所選任

設立之組織，職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之職務，僅

限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部可分割之共同事項，或彼此間

之共同生活事項，並不及於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

各別私權事項。區分所有權人就其專有部分可自由使用、收

益、處分，故就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申請變更使用分

區部分，因非涉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之事務，尚非管理

委員會職務範圍所及。且管理委員會之職務雖包括執行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無從以決議方

式限制區分所有權人就專有部分申請變更使用分區，高雄市

政府核准京城民有超級市場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提出行政救

濟，因此，管理委員會亦無從執行該不生效力之決議事項，

故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及第36條第1項之規

定，應為無效。

  ⒎附表二編號1部分，因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將系爭大

樓1樓出租予全家便利商店，上訴人乃又於109年7月25日召

開第6屆區權會議修正「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惟

仍然於晚間10點至早上8點之時間內禁止超商以外之店面營

業，而非採取要求商場於安寧時間應維持噪音管制分貝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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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等商場所有人影響較輕微之手段，應認上訴人所為

之限制仍不具手段必要性及衡平性，與比例原則有違，不當

限制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使用自由。且該項修正，特

設超商排除，卻未說明不同對待標準，亦有違公平原則，違

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⒏附表三編號1部分，因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以臨時動議及

決議第2案決議通過如原起訴狀附表編號7內容，而該費用並

非原系爭規約第18條第2項約定管理費之用途範圍，且縱然

系爭大樓住戶對1、2樓之使用有爭議，亦無必須動員至高雄

市議會抗議之必要性，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上訴人乃

於110年9月4日召開第7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增修系爭規

約第18條第8款，惟依內政部訂定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第18

條內容，可知管理費之用途目的主要在係用於共用部分之開

支，倘若系爭規約約定經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同意之費用即可

由管理費支出，則規約其他對管理費用途之各項限制，形同

具文，無異允許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

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該項修正自屬權利濫用，且違背公

序良俗，自屬無效。

  ⒐附表三編號2部分，因附表三編號1之修改規約之決議內容無

效以如前述，自應回歸原始規約內容判斷，又陳情抗議費用

並非系爭大樓原始規約第18條第2項規定之公基金用途，故

決議內容已違反原始規約，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自屬

無效。

  ㈡綜上，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請求擇一提起本訴，並聲明：⒈

確認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二次臨

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決議無

效。⒉確認上訴人於10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第6屆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⒊確

認上訴人於110年9月4日召開花賞大廈第7屆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所為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決議無效（原審駁回被上

訴人請求附表一編號6、附表三編號1、2部分，均未據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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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均已確定，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規約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應共同

遵守事項所形成之自治規章，依法各住戶應受其拘束：

　㈠附表一編號1部分，係重申系爭大樓地下1樓規劃為商場使用

及其餘區域空間二部分，使空間使用歸屬更加明確，又共用

部分應如何使用，本屬決議事項之範疇，如經決議通過，全

體區權人均應受其拘束，故附表一編號1之修正實與公管條

例第33條第3項無涉。又地下1樓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區

分所有權人為免商場所有人違法將車位堆置貨物或變更其性

質、構造而使用，自有加以管制必要。地下1樓與建物本體

相連，為維護社區住戶居住安全，自有管制車輛大小、出入

人員之必要，而屬正當合法。且規約及管理委員會迄今未就

該車位為規範，究對被上訴人有何影響？倘嗣後所定規約及

管理委員會決議對其有所影響，其再主張其權利即為已足。

　㈡附表一編號2部分，僅係重申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3、4款

及第3項之規定，及住戶於裝修或修繕期間，上訴人得協調

住戶履行應遵守事項等必要之處置，以維護系爭大樓建物結

構設備之公共安全，未違反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或其他強

制、禁止規定。又為維護住戶安全及居住安寧，自有管制施

工時間之必要，故區分所有權人決議要求上訴人負起審核管

理，而須經上訴人同意始得為之。況規約係對全體住戶一體

適用，並非專以損害被上訴人為唯一目的，而無權利濫用之

情事。

　㈢附表一編號3、4部分，因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均需大量用

水，以致產生水流噪音，且因設置超大型儲水桶、熱磊主機

健身機具等大型設備所產生之載重負擔，非但干擾住戶安

寧，更加重樓地板承載負擔，又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會員眾

多且出入者身分複雜，進而衍生治安、交通工具停放、震

動、噪音等相關問題，故合理限制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

其專有部分之營業行為及營業時間，以確保花賞大廈良好生

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共同利益，符合當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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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社會化之指導原則。

　㈣附表一編號5部分，系爭規約原第2條第1項第3款（d）規定

內容不當剝奪全體區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

務及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事項之權利，更違反公管條例第8條

第1項之規定，則上訴人廢止系爭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

（d），即屬正當合法。花賞大廈之竣工圖並無1樓招牌存

在，而屬違法增建，經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認定違法，嗣經被

上訴人自行拆除，故上訴人廢止原違法規約，自屬合法。且

廢止該規約，並未創設任何對被上訴人之限制，而係回歸民

法及相關行政法規之規範，自難指為違法。

　㈤附表二編號1部分，被上訴人亦出席會議並投下贊成票，本

於禁反言原則及誠信原則，被上訴人不得再為相反主張。且

此議案若確認無效，被上訴人所出租之全家便利商店及不得

再為24小時營業，反而對被上訴人有害，故被上訴人應無權

利保護之必要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確認附表一編號1至5、附表二

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上訴人就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

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

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90、91頁）：

  ㈠系爭大樓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為市場用地，被上訴人於97年

間向高雄市政府申請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被上訴人與高

雄市政府簽訂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灣市

30）契約書，雙方約定由被上訴人興建地下4層、地上24層

之大樓，3樓以上作住宅，地上1、2層作為超級市場使用。

嗣被上訴人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高

雄市政府申請將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經高雄市政府同意變

更使用。上訴人對此不服，以高雄市政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

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18號判決上訴人敗

訴，上訴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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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大樓之起造人及地上1、2層所有權人，為系

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廈之原始規約亦為被上訴人

所擬定。

  ㈢系爭大樓地下1層之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均為約定專用

部分。

  ㈣系爭大樓地上1層於102年9月20日至107年9月19日期間出租

予惠康公司，目前地上1層部分為全家便利商店。

  ㈤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5之決議；於

10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6次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通過如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

五、按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

境，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共同遵守事項（公管條例第

1條、第3條第12款參照），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指區分所

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公管條例第3條第7款定有明文。

是區分所有權人之決議係就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之事項而召

開，其決議尚難認非屬權利之行使。又依公管條例第1條第2

項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結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規約者，無效。

六、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關於「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

反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是否違反公管

條例第33條第3款或分管契約，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而無效？

  ㈠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

不生效力：…三、依第56條第1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

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

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

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定

有明文。次按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公共設施之使用，區

分所有人或其管理委員會固得為必要之限制，但其限制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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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平等、比例原則，不得妨害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物及公共

設施之通常使用。又規約雖可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使用管

理為規範，但依公管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不得違反公管條

例及建築法令之規定（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293號、108

年台上字第32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可知對於

共用部分本得以規約或決議為必要之使用上限制，惟限制需

合於平等、比例原則，不得妨害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物及公共

設施之通常使用。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關於「其使用、收

益、處分不得違反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

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第33條第3款及分管契約等語，

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規約第18條第2項約定：「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

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

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

間），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

益、處分權。」，有原規約附卷可稽（原審卷二第99至100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系爭大樓地下1層之24位汽

車位、54位機車位（下稱系爭停車位）均為約定專用部分，

且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

權。

  ⒉依附表一編號1有關「系爭停車位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

反建築法規、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之決

議內容，上訴人就有關系爭停車位之管理決議不論是否合於

平等、比例原則，或有無妨害約定專用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

通常使用，被上訴人均不得違反。可見依附表一編號1之決

議內容，實質上具有經由管理委員會決議即可剝奪或排除被

上訴人就系爭停車位為合理使用、收益之效果，難認合於比

例原則。

  ⒊至本項規約修正固未變更系爭大樓約定專用部分，惟探求公

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立法意旨，就約定專用部分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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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須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除該約

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始得由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

訴請法院判決變更，而賦與約定專用權人類同專有部分區分

所有權人之地位。舉重以明輕，倘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係

加諸約定專用權人使用、收益權之限制，依該條款規定之立

法意旨，應容允約定專用權人為肯否表示或與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協議之權利，如該權利已受剝奪或排除，而致約定專用

權人有未能依通常方法合理使用收益約定專用部分之情形，

應認有違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強制規定，且違反比例原

則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而本項規約修正內容，將致被上訴

人就其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收益，須一律受管理委員會決

議（尚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決定層級）之限制，

而無為肯否表示或為協議之權利，則依前揭說明，本項規約

修正有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情形，堪予認定。被上

訴人主張該項規約修正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強制規

定，應屬無效，係屬可採。

  ⒋上訴人另引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97年度台上

字第2347號、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號、台灣高等

法院台中分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

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僅為管理事項之變更，不涉及約定

專用部分之變更，毋庸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同意云云。惟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1

0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汽

車停車格僅得停放汽車或250CC以上重型機車」具體決議內

容，認定公寓大廈停車空間之管理訂有分管特約書，依分管

特約書系爭社區停車空間之管理使用事宜，在不違反相關法

令規定下，各區權人自當同受拘束；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

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提高管理費」、「貨車、

機車、救護車、特種營業用車及其他之車輛不得進入」等具

體決議內容認定並無權利濫用，或有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之

情形；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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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會議有關「停車位不得租給非住戶之人使用....」具體

決議內容，認定係變更原訂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辦法，非屬變

更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所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以上判

決與本件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尚無具體之管理委員會決

議內容，而明顯不同，故上開判決尚無比附援引之餘地，附

此說明。

  ⒌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

第33條第3款，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並請求

確認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七、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

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而

無效？

  ㈠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款「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應

以法律定之」。又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一、於維護、修繕

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

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四、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

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住戶違反第1項規定，經

協調仍不履行時，住戶、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按其性

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住戶為維

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之工作時，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

關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住戶違反前四

項規定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

理，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處理，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款、第3項、第16條第3、

5項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條文之規定，於維護、修繕專有

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時，為免妨害其他住戶安寧，得以規約

就裝修之施工時間、施工保證金等予以限制，且必須使用共

用部分時，經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若住戶有違反上開

規定之行為，經協調仍不履行或制止不遵從者，管理委員會

得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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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

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

72條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附表一編號2有關「規約第22條第8項修正為：住戶及商場

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不得違反規約之約

定，並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裝潢許可，報

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施工。於本大廈室內裝修或修繕期

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其有

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

設備之情事，一經發現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

回復原狀。」之決議內容，住戶及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

或其他類似工作時，除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

區裝潢許可外，並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施工；且

於裝修或修繕期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檢視其

專有部分；再者，決議內容修訂上訴人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

作，並得要求其回復原狀。惟依前揭法條之規定及說明，於

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時，除必須使用共用部

分外，並不需取得管理委員會之同意；且僅於破壞或變更建

築物之主要構造時才需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另若住戶

有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管理委員會無權逕令回復原狀；再

者，管理委員會得派員進入專有部分檢視部分，亦明顯侵害

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隱私權。故上開決議內容均顯然增

列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規定

所無之限制，且逾越公管條例授權範圍，自不生效力。

　⒉上訴人另引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446號、90年度台上

字第400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倘

區分所有權人就其專有部分之使用、管理等行為違反所有區

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縱係行使其專有部分所有權權能，

亦不容許，區分所有權人自得以規約予以限制云云。惟92年

度台上字第1446號判決係就能否對於建物予以單獨處分拆除

之認定；90年度台上字第400號判決係指摘原審未就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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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究因何故阻撓工程之施作詳查究明；111年度台上字第3

537號判決係就純住宅區能否開設補習班之決議事件。以上

判決與本件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均明顯不同，故上開判

決亦無比附援引之餘地。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

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

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無效，為有

理由。

八、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

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

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

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是否違反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依民

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

  ㈠按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

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住戶應依使用執照所

載用途及規約使用專有部分、約定專有部分，不得擅自變

更，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分別規定。是以，

區分所有權人負有遵守使用執照所載用途使用專有部分之義

務，如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自行或供他人經營使用執

照使用類組所允許之行業，係符合法律之規定，自非規約所

得禁止。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

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

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

業…」，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

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

辯。經查：

　⒈系爭大樓地上1、2層原規劃作為超級市場使用，嗣被上訴人

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高雄市政府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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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經高雄市政府同意變更使用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因被上訴人將2樓租出予世界健身公

司，遭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反對、抗議，因而修正附表一編號

3之決議內容，惟系爭大樓1、2樓係被上訴人向高雄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申請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條將系爭大樓2樓作為商業使用，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

審查該案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等項

目時，均循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及

其附表辦理。前開附表並無針對該址不得經營或限制經營之

行業類別為規範等語，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0年4月23

日高市經發市字第11031918600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

07頁），另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112年7月13日函覆本

院：…說明二、查京城公司（即被上訴人）107年9月25日以

（107)京城字第059號函請本局申請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五條將系爭建物2樓變更作商業使用，

本局經審查後於107年12月5日核准同意建物2樓由市場使用

變更為商業使用，並於108年1月4日以高市府經市字第10736

641200號函知京城公司。系爭建物1樓仍作市場使用，其用

途依「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灣市30)契

約書」第5條（如附件1)仍應作超級市場使用在案。三、另

本局審查同意變更2樓作商業使用，其用途應依完成審查之

「高雄市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申請書暨計畫書」使

用（如附件2)等語（本院卷一第321頁）。依上開函文內

容，足認並未限制系爭大樓2樓不得經營之行業，則被上訴

人於符合都市計劃法及建築法等相關規定，且無其他法令限

制時，基於所有權人地位，依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

自得為之並排除他人之干涉，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已限

制被上訴人不得開設或出租予他人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

業，已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且係針對被上訴人專有部分之

使用、收益加以限制，已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

　⒉上訴人雖辯稱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有水流噪音、震動、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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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板承載負擔、治安等問題，而有限制之必要，惟系爭大

樓之結構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建築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等規

範興建，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10年5月4日高市公務建字第1

1034386300號函檢送結構計算書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39

至441頁），另關於用戶排水設備圖說，有高雄市政府水利

局110年4月13日高市水行字第11032414600號函附卷可佐

（原審卷一第187至201頁），上訴人復未能舉證因經營健身

房、運動休閒業將致生噪音、震動、承載等問題，故上訴人

所辯自非可採。

　⒊至上訴人辯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顯有訴外裁判之違誤云

云，惟原審判決理由僅就附表一編號3決議內容關於「各區

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

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

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

動休閒業…」是否無效加以論述（原判決第16至18頁），並

未論及關於「（一）特定行業：舞廳業、舞場業、酒家業、

酒吧業、特種咖啡茶室業、視聽歌唱業、三溫暖業、其他經

主管機關公告之營利事業。（二）賭場、應召站、網咖、電

玩店、啤酒屋、按摩指壓、賓館旅社、觀光理髮廳、MTV視

聽中心、瓦斯行、汽機車（含重型機車）修理行、…對外開

放之神壇、未對外之私設神壇（含祭典用香爐、吊燈、牌

匾）、殯葬業。」，故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關於「（一）特

定行業：舞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特種咖啡茶室

業、視聽歌唱業、三溫暖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營利事

業。（二）賭場、應召站、網咖、電玩店、啤酒屋、按摩指

壓、賓館旅社、觀光理髮廳、MTV視聽中心、瓦斯行、汽機

車（含重型機車）修理行、…對外開放之神壇、未對外之私

設神壇（含祭典用香爐、吊燈、牌匾）、殯葬業。」等語應

係贅載，並無上訴人所稱訴外裁判之情事。

  ⒋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

第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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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九、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

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被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為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所明

定。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致被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

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上訴人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者而言。被

上訴人主張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惟為上訴人所否

認，是兩造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有效與否即有爭執，

將影響被上訴人本於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所應享有之權利及負

擔之義務，且被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

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之狀態，確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

是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

  ㈡按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

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又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

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民法第765條亦

有明定。惟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

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且住

戶應遵守於專有部分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

寧、安全及衛生，公管條例第5條、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

有明文。區分所有權人對其專有部分，須有上開條例所定行

為始受限制，而其所為之行為達到何種程度，始足於認為違

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應就行為本身之必要性、行為人

所受利益以及給予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所受不利益之

態樣、程度等各種情事加以比較衡量而予認定（最高法院10

3年度台上字第91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

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等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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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大樓1、2樓用途為超級市場，有土地建

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原審審訴卷第29至31頁），則被上訴

人為系爭大樓1、2樓之所有權人，除有法令限制外，自得將

系爭大樓1樓出租供市場使用，以獲取收益，且上訴人亦自

承系爭大樓位於第三類管制區（原審卷一第220頁），則依

噪音管制標準第2條規定：「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一、

管制區：指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規定之第一類至第四類

噪音管制區。二、音量：以分貝（dB（A））為單位…五、

時段區分：㈠日間：指各類管制區上午7時至晚上7時。㈡晚

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7時至晚上10時；第三、四類

管制區指晚上7時至晚上11時。㈢夜間：第一、二類管制區

指晚上10時至翌日上午7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11時

至翌日上午7時。…十三、娛樂場所、營業場所：指具有營

業行為之商業、休閒、餐飲或消費之場所。」而營業場所噪

音管制標準於第三類噪音管制區低頻噪音20Hz至200Hz，日

間及晚間均為37分貝、夜間為32分貝；全頻噪音20Hz至20kH

z，日間為67分貝、晚間為57分貝、夜間為52分貝，噪音管

制標準第5條亦有明訂，被上訴人就專有部分之營業使用，

是否妨害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安寧，而有違反區

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時，即應參酌上開噪音管制標準，而非

個別量化，以某人或少數人主觀上得容忍之標準為斷，以避

免不當限制該專有部分所有權人之自由使用、收益、處分權

利。上訴人倘認被上訴人就專有部分之營業使用，已妨害居

住安寧，自應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已違反噪音管制標準第5條

之規定，惟上訴人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附表一編號4之決

議內容將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點至晚上10點止，已逾

越噪音管制法令之限制，而屬任意限制被上訴人對其專有部

分之自由使用、收益，顯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

  ⒉被上訴人將系爭大樓1樓出租予全家便利商店，上訴人於109

年7月25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修訂如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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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增訂「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而決議前段之內

容，如九㈢⒈所述，屬任意限制被上訴人對其專有部分之自

由使用、收益，顯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而增訂

超商除外，亦對於其他行業為不同之對待標準，上訴人並未

提出差別待遇之理由，有違公平原則，亦已侵害被上訴人專

有部分之自由使用、收益。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

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

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無效，為有理

由。

十、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3

3條第3款，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而無效？

  ㈠按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

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

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

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不生效

力：三、依第56條第1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

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

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

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亦有明文。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

1項、第33條第3款、民法第56條第2項等語，上訴人則以前

置辯。經查：

  ⒈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規定：「壹樓店面招牌，除依

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

後設置之位置，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日後不得透過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之決議，變更或排除上述約定，亦不得抗爭杯葛壹樓

店面之經營。」，該條款規定於約定專用部分與共同使用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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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則依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可知壹樓店面招牌，

除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

取得後設置之位置，亦即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

置即為壹樓店面招牌懸掛位置，此部分已經原規約約定為約

定專用部分，而系爭大樓1樓為店面，則被上訴人本得依招

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高雄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等

規定，在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懸掛招牌。而

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將原規約內容逕為廢止，即係將被

上訴人之約定專用部分予以變更，已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

3款之規定。

  ⒉上訴人辯稱依規約所示，設置招牌之範圍須符合已合法申

請、使用執造已載明之要件，而竣工圖及使用執照均未見記

載，則直立招牌及面臨辛亥路位於2、3層之空白處均非約定

專用範圍等語，惟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係約定「應

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並非竣工圖或

使用執照上設置之位置，上訴人所辯與上開文義記載不符，

且面臨辛亥路位於2、3層之空白處下方即為超市出入口，亦

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二第162、191頁），參以該處現況

為水泥空白牆面（原審卷二第113頁），與系爭大樓其他牆

面有所不同，故被上訴人稱該處係其預留作為懸掛招牌使

用，應為可採。

  ⒊上訴人又辯稱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之內容不當剝奪

全體區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

義務有關事項之權利，更違反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

且直立式招牌為違法設置等語。惟就公寓大廈外圍使用之限

制，倘以規約另有約定或區分所有權人已有決議，自應受規

約或決議內容之拘束，系爭大樓懸掛招牌之位置，既已由規

約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自無不當剝奪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

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之權利，區分所有權人自

能以決議變更，惟須合於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規定。又

被上訴人因未經許可擅自設置地面型樹立廣告，經高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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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工務局函請被上訴人改善，嗣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1日自

行拆除樹立廣告完成等情，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9年4月8

日高市工密建字第10932176800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卷一

第141頁），惟被上訴人未經許可設置招牌廣告，係違反高

雄市廣告物自治條例第13條、第16條規定，如被上訴人欲重

新設置合法招牌，得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審查許可等

情，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8年11月1日高市工務建字第1083

9260300函附卷可佐（原審卷二第47頁），足見直立式招牌

係未合法申請而拆除，並非違法增建，故上訴人所辯，非為

可採。

  ⒋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

第33條第3款之規定，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之法理，應屬

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無效，為有理

由。

十一、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所

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

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之決議無效；確認上訴人於109年7

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第6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

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均係有理由，應予准許。從

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十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三、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甯  馨

                                    法  官  林雅莉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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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一：

編號 決議內容 原規約條文 備註 請求權基礎

1 規約第2 條第1 項第3 款（b ）修正

為：「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

為商場機房使用（商場ATS 系統、發

電機、供電設備系統），商場所有人

或使用人對該區域之系統負管理之

貴，其餘區域空間仍屬共用部分，而

由管理委員會管理使用，24位汽車

位，54位機車位為商場所有人專用，

商場所有人擁有使用、收益及處分之

權，但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

建築法規、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

分之管理決議。」

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

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

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

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

空間），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

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

權。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1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33條第3

款、分管契約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33條第3 款

或分管契約，依民法第

56條第2 項

2 規約第22條第8 項修正為：「住戶及

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

工作時，不得違反規約之約定，並應

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

裝潢許可，報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

施工。於本大廈室內裝修或修繕期

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

其專有部分，檢視其有無破壞或侵占

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

路等有關設備之情事，一經發現得立

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回復

原狀。」

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

工作時，未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不

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結構。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2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

第6條第1、3項、民法

第56條第2項、第72條

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6 條第1 、3

項、第16條第5 項，依

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

72條規定

3 增修規約第22條第10項：「本大廈為 無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3 一、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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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附表三：

住家大樓，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

境、維護公共安全、居住安寧及避免

進出人員複雜等，各區分所有權人及

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

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

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

（二）…健身房、運動休間業…。」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民法第71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6 條第1 、3

項、第16條第5 項，依

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

72條規定

4 增修規約第22條第11項：「為確保本

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

居住安寧等，本大廈商家之營業時間

訂為早上8 點至晚上10點止。」

無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4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

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

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5 廢止規約第2 條第1 項第3 款（d

）：「壹樓店面招牌，除依政府機關

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

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日後不得透過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之決議，變更或排除上述約

定，亦不得抗爭杯葛壹樓店面之經

營。」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6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

第33條第3款、民法第5

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33條第3 款，依

民法第56條第2 項規定

6 授權管理委員會，於必要時對高雄市

政府核准京城民有超級市場2 樓變更

為商業使用提出行政救濟。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8

編號 決議內容 請求權

1 規約第22條第11款修正為：「為確

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

安全及居住安寧等，本大廈商家之

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 點至晚上10點

止。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

項、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依民法第56條

第2 項、第72條規

定

編號 決議內容 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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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5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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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修規約第18條第8 款：「其他經

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同意之費用」

2 臨時動議第2 案：陳情抗議活動，

住戶自行集資費用退還附議案。

民法第56條第2項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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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花賞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宗榮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林威谷律師
被上訴人    京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天贊  
訴訟代理人  張志明律師   
複代理人    吳致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6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黃宗榮，茲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提出已報備公寓大廈組織查詢為證（本院卷一第401、405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6條規定相符，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在原審依如附表一、二「請求權基礎」欄「原審」所示之請求權，求為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嗣於本院審理中，原雖稱其於原審所主張之民法第56條、第71條、第72條等規定，均不再主張（本院卷二第94頁），嗣變更追加請求權基礎如如附表一、二「請求權基礎」欄「本院」所示，而追復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本院卷二第196頁）。核其所為追加係本於附表一、二「決議內容」欄所示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又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除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規定外，亦違反同條例第16條第5項，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除違反同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外，亦違反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等語（本院卷二第108、199頁）。核被上訴人上開主張係針對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再提出補強之攻防方法，核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補充，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不得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云云，尚無足採。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上建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路○000號1樓等房屋組成「花賞大廈」社區，並以上訴人為管理組織，其中辛亥路250號地上1樓、2樓之建物為被上訴人所有，故被上訴人為花賞大廈（下稱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樓坐落基地為市場用地，於民國101年完工，地上共24層，地下共4層，其中地上3至24樓為住宅使用，地上1、2樓原作為市場使用，嗣地上2樓部分經被上訴人申請後，於108年1月4日經高雄市政府核准變更為商業使用，並於108年8月與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世界健身公司）簽訂「花賞大廈店鋪租賃契約」，將地上2樓及1樓部分空間及地下1樓商場約定專用部分出租予世界健身公司開設健身房，惟此舉遭系爭大樓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反對抗議，上訴人即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該次會議討論事項及決議第1項「花賞大廈規約修訂」，通過「花賞大廈管理規約」（下稱系爭規約）之6項修訂提案，並以臨時動議及決議通過4項提案。因決議內容有瑕疵，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認定為無效，茲分述如下：
  ⒈附表一編號1部分，依系爭規約原第2條第3款第1項（b）規定：「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權。」，該部分空間亦記載於被上訴人之建物所有權狀，是該部分空間應屬商場所有人即被上訴人之約定專用部分。依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規定，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因此就決議修正商場所有人使用該部分空間不得違反規約及管理委員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部分，顯然係以管理委員會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凌駕排除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規定，是上開決議之修正有關商場所有人使用、收益及處分地下一樓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不得違反規約及管理委員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部分，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⒉附表一編號2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對於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因此區分所有權人就專有部分進行室內裝修、修繕，非管理委員會得以干涉，要無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始得施作之理，且依建築物室內裝修辦法第22條、第31條規定，有關室內裝修之施工前及施工中已有主管機關為完善監督，實無管理委員會得於施工時派員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之必要，況管理委員會亦不具備相關之專業技能知識，無從判定施工有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復依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規定，倘若發現建築物施工有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之情事，理應報請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管理委員會無權逕認施工有無上揭情事或令停工及回復原狀。會議決議限制區分所有權人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始得施工，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違背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又授權管理委員會得隨時進入住戶之私有財產查看，無助於達成其對大廈施工安全之目的，且其手段對住戶所有權、隱私權侵害甚大，所能獲致之結果極微，顯然違反比例原則，亦侵害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隱私權，違背公序良俗，應為無效。另授權管理委員會得令停工及回復原狀部分，亦違背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顯然無效。
  ⒊附表一編號3部分，會議決議增修該條規定，乃因被上訴人出租系爭大樓2樓等空間予世界健身公司設置健身房，故上訴人欲透過增訂規約限制被上訴人就其專有部分使用之自由。惟系爭大樓2樓已經高雄市政府核准變更為商業使用，依法並無不得設置健身房、運動休閒業之限制。再者，上訴人空言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對花賞大廈社區整體居住品質、公寓大廈形象造成不利影響，然就此純為其對於健身業服務業之保守成見，並無任何客觀證據可證，自難認系爭規約第22條增修第10項「住戶不得於大廈內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具有正當性，其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顯然限制區分所有權人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自由使用專有部分，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對人民財產權造成不合理之侵害，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自可認為係違反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背於公共秩序，故系爭決議當然無效。且管理委員會縱然得就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之使用為合理限制，就住戶違反規約約定使用之行為，亦僅得循公管條例報請主管機關為處置，無權亦不得為斷水斷電之行為，此舉更有涉犯刑法第304條強制罪嫌，因此會議決議增修該條文中有關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不得於系爭大樓內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及一經發現為禁止營業之項目，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部分，對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為不當限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及刑法第304條規定，且違反比例原則及公序良俗，屬權利濫用，應為無效。
  ⒋附表一編號4部分，因系爭大樓僅地上1、2樓被上訴人所有部分為商場及超市使用，其餘部分為住宅，要無作為經營商家之可能，因此系爭區權會議決議增修該條文，乃針對被上訴人而為，即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顯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且其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對人民財產權造成不合理之侵害，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自可認為係違反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背於公共秩序，故該部分決議當然無效。且目前主流量販超市如全聯福利中心，營業時間為早上8點到晚上10點半或11點；家樂福為早上9點到晚上11點，部分為24小時營業；統一7-11超商或全家便利商店更多為24小時營業。花賞大廈自101年取得使用執照，1、2樓之招商即面臨困難，1樓部分，於被上訴人同意給予承租人極為優惠之租賃條件，始於102年9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出租予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康公司），租期屆滿後，因不堪持續虧損出租，與惠康公司議約調整租賃條件後，惠康公司即無續租之意願，2樓部分，因遲遲無廠商有意願進駐，招商數年均未果，因此倘就營業時間仍為嚴苛限制，將導致被上訴人招租之難度雪上加霜。又系爭大樓1樓目前已開設全家便利商店，24小時營業，上訴人為此召開區權會議修正附表二編號1特設超商排除條款，可知上訴人修正規約限制商家營業時間顯係因人設事，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為權利濫用，應為無效。
  ⒌附表一編號5部分，會議以臨時動議第1案決議廢止該規約。系爭大樓1樓作為經營超市使用，依其經營性質確有設置招牌之必要，公寓大廈外牆如設置招牌或廣告物，且一樓店面依法令規定在專有部分設置招牌與廣告物，亦不違反公寓大廈之正常使用，且不影響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上訴人限制1樓店面招牌設置，並未說明必要性，其廢止規約說明中雖稱原規約之內容已與公管條例有違云云，然亦未明確指出違反公管條例何條項之規定，此部分亦顯然有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即被上訴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顯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濫用，且對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為不當限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
  ⒍附表一編號6部分，會議以臨時動議及決議第3案決議通過，惟依公管條例第3條、第4條第1項、第36條第1、2、11款及第37條規定，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所選任設立之組織，職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之職務，僅限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部可分割之共同事項，或彼此間之共同生活事項，並不及於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各別私權事項。區分所有權人就其專有部分可自由使用、收益、處分，故就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申請變更使用分區部分，因非涉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之事務，尚非管理委員會職務範圍所及。且管理委員會之職務雖包括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無從以決議方式限制區分所有權人就專有部分申請變更使用分區，高雄市政府核准京城民有超級市場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提出行政救濟，因此，管理委員會亦無從執行該不生效力之決議事項，故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及第36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⒎附表二編號1部分，因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將系爭大樓1樓出租予全家便利商店，上訴人乃又於109年7月25日召開第6屆區權會議修正「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惟仍然於晚間10點至早上8點之時間內禁止超商以外之店面營業，而非採取要求商場於安寧時間應維持噪音管制分貝等對被上訴人等商場所有人影響較輕微之手段，應認上訴人所為之限制仍不具手段必要性及衡平性，與比例原則有違，不當限制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使用自由。且該項修正，特設超商排除，卻未說明不同對待標準，亦有違公平原則，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⒏附表三編號1部分，因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以臨時動議及決議第2案決議通過如原起訴狀附表編號7內容，而該費用並非原系爭規約第18條第2項約定管理費之用途範圍，且縱然系爭大樓住戶對1、2樓之使用有爭議，亦無必須動員至高雄市議會抗議之必要性，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上訴人乃於110年9月4日召開第7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增修系爭規約第18條第8款，惟依內政部訂定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第18條內容，可知管理費之用途目的主要在係用於共用部分之開支，倘若系爭規約約定經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同意之費用即可由管理費支出，則規約其他對管理費用途之各項限制，形同具文，無異允許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該項修正自屬權利濫用，且違背公序良俗，自屬無效。
  ⒐附表三編號2部分，因附表三編號1之修改規約之決議內容無效以如前述，自應回歸原始規約內容判斷，又陳情抗議費用並非系爭大樓原始規約第18條第2項規定之公基金用途，故決議內容已違反原始規約，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自屬無效。
  ㈡綜上，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請求擇一提起本訴，並聲明：⒈確認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二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決議無效。⒉確認上訴人於10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第6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⒊確認上訴人於110年9月4日召開花賞大廈第7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決議無效（原審駁回被上訴人請求附表一編號6、附表三編號1、2部分，均未據其上訴，均已確定，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規約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應共同遵守事項所形成之自治規章，依法各住戶應受其拘束：
　㈠附表一編號1部分，係重申系爭大樓地下1樓規劃為商場使用及其餘區域空間二部分，使空間使用歸屬更加明確，又共用部分應如何使用，本屬決議事項之範疇，如經決議通過，全體區權人均應受其拘束，故附表一編號1之修正實與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無涉。又地下1樓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區分所有權人為免商場所有人違法將車位堆置貨物或變更其性質、構造而使用，自有加以管制必要。地下1樓與建物本體相連，為維護社區住戶居住安全，自有管制車輛大小、出入人員之必要，而屬正當合法。且規約及管理委員會迄今未就該車位為規範，究對被上訴人有何影響？倘嗣後所定規約及管理委員會決議對其有所影響，其再主張其權利即為已足。
　㈡附表一編號2部分，僅係重申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3、4款及第3項之規定，及住戶於裝修或修繕期間，上訴人得協調住戶履行應遵守事項等必要之處置，以維護系爭大樓建物結構設備之公共安全，未違反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或其他強制、禁止規定。又為維護住戶安全及居住安寧，自有管制施工時間之必要，故區分所有權人決議要求上訴人負起審核管理，而須經上訴人同意始得為之。況規約係對全體住戶一體適用，並非專以損害被上訴人為唯一目的，而無權利濫用之情事。
　㈢附表一編號3、4部分，因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均需大量用水，以致產生水流噪音，且因設置超大型儲水桶、熱磊主機健身機具等大型設備所產生之載重負擔，非但干擾住戶安寧，更加重樓地板承載負擔，又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會員眾多且出入者身分複雜，進而衍生治安、交通工具停放、震動、噪音等相關問題，故合理限制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之營業行為及營業時間，以確保花賞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共同利益，符合當代所有權社會化之指導原則。
　㈣附表一編號5部分，系爭規約原第2條第1項第3款（d）規定內容不當剝奪全體區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事項之權利，更違反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則上訴人廢止系爭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即屬正當合法。花賞大廈之竣工圖並無1樓招牌存在，而屬違法增建，經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認定違法，嗣經被上訴人自行拆除，故上訴人廢止原違法規約，自屬合法。且廢止該規約，並未創設任何對被上訴人之限制，而係回歸民法及相關行政法規之規範，自難指為違法。
　㈤附表二編號1部分，被上訴人亦出席會議並投下贊成票，本於禁反言原則及誠信原則，被上訴人不得再為相反主張。且此議案若確認無效，被上訴人所出租之全家便利商店及不得再為24小時營業，反而對被上訴人有害，故被上訴人應無權利保護之必要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確認附表一編號1至5、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上訴人就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90、91頁）：
  ㈠系爭大樓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為市場用地，被上訴人於97年間向高雄市政府申請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被上訴人與高雄市政府簽訂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灣市30）契約書，雙方約定由被上訴人興建地下4層、地上24層之大樓，3樓以上作住宅，地上1、2層作為超級市場使用。嗣被上訴人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高雄市政府申請將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經高雄市政府同意變更使用。上訴人對此不服，以高雄市政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18號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37號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大樓之起造人及地上1、2層所有權人，為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廈之原始規約亦為被上訴人所擬定。
  ㈢系爭大樓地下1層之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均為約定專用部分。
  ㈣系爭大樓地上1層於102年9月20日至107年9月19日期間出租予惠康公司，目前地上1層部分為全家便利商店。
  ㈤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5之決議；於10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6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如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
五、按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共同遵守事項（公管條例第1條、第3條第12款參照），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公管條例第3條第7款定有明文。是區分所有權人之決議係就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之事項而召開，其決議尚難認非屬權利之行使。又依公管條例第1條第2項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結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規約者，無效。
六、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關於「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或分管契約，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而無效？
  ㈠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不生效力：…三、依第56條第1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公共設施之使用，區分所有人或其管理委員會固得為必要之限制，但其限制必需合於平等、比例原則，不得妨害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物及公共設施之通常使用。又規約雖可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為規範，但依公管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不得違反公管條例及建築法令之規定（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293號、108年台上字第32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可知對於共用部分本得以規約或決議為必要之使用上限制，惟限制需合於平等、比例原則，不得妨害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物及公共設施之通常使用。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關於「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第33條第3款及分管契約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規約第18條第2項約定：「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權。」，有原規約附卷可稽（原審卷二第99至10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系爭大樓地下1層之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下稱系爭停車位）均為約定專用部分，且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權。
  ⒉依附表一編號1有關「系爭停車位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建築法規、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之決議內容，上訴人就有關系爭停車位之管理決議不論是否合於平等、比例原則，或有無妨害約定專用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通常使用，被上訴人均不得違反。可見依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實質上具有經由管理委員會決議即可剝奪或排除被上訴人就系爭停車位為合理使用、收益之效果，難認合於比例原則。
  ⒊至本項規約修正固未變更系爭大樓約定專用部分，惟探求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立法意旨，就約定專用部分之變更，原則須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除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始得由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變更，而賦與約定專用權人類同專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之地位。舉重以明輕，倘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係加諸約定專用權人使用、收益權之限制，依該條款規定之立法意旨，應容允約定專用權人為肯否表示或與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協議之權利，如該權利已受剝奪或排除，而致約定專用權人有未能依通常方法合理使用收益約定專用部分之情形，應認有違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強制規定，且違反比例原則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而本項規約修正內容，將致被上訴人就其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收益，須一律受管理委員會決議（尚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決定層級）之限制，而無為肯否表示或為協議之權利，則依前揭說明，本項規約修正有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情形，堪予認定。被上訴人主張該項規約修正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強制規定，應屬無效，係屬可採。
  ⒋上訴人另引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僅為管理事項之變更，不涉及約定專用部分之變更，毋庸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同意云云。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汽車停車格僅得停放汽車或250CC以上重型機車」具體決議內容，認定公寓大廈停車空間之管理訂有分管特約書，依分管特約書系爭社區停車空間之管理使用事宜，在不違反相關法令規定下，各區權人自當同受拘束；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提高管理費」、「貨車、機車、救護車、特種營業用車及其他之車輛不得進入」等具體決議內容認定並無權利濫用，或有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之情形；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停車位不得租給非住戶之人使用....」具體決議內容，認定係變更原訂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辦法，非屬變更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所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以上判決與本件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尚無具體之管理委員會決議內容，而明顯不同，故上開判決尚無比附援引之餘地，附此說明。
  ⒌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並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七、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而無效？
  ㈠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款「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又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一、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四、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住戶違反第1項規定，經協調仍不履行時，住戶、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之工作時，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理，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款、第3項、第16條第3、5項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條文之規定，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時，為免妨害其他住戶安寧，得以規約就裝修之施工時間、施工保證金等予以限制，且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經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若住戶有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經協調仍不履行或制止不遵從者，管理委員會得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附表一編號2有關「規約第22條第8項修正為：住戶及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不得違反規約之約定，並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裝潢許可，報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施工。於本大廈室內裝修或修繕期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其有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之情事，一經發現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回復原狀。」之決議內容，住戶及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除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裝潢許可外，並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施工；且於裝修或修繕期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檢視其專有部分；再者，決議內容修訂上訴人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回復原狀。惟依前揭法條之規定及說明，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時，除必須使用共用部分外，並不需取得管理委員會之同意；且僅於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時才需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另若住戶有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管理委員會無權逕令回復原狀；再者，管理委員會得派員進入專有部分檢視部分，亦明顯侵害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隱私權。故上開決議內容均顯然增列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規定所無之限制，且逾越公管條例授權範圍，自不生效力。
　⒉上訴人另引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446號、90年度台上字第400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倘區分所有權人就其專有部分之使用、管理等行為違反所有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縱係行使其專有部分所有權權能，亦不容許，區分所有權人自得以規約予以限制云云。惟92年度台上字第1446號判決係就能否對於建物予以單獨處分拆除之認定；90年度台上字第400號判決係指摘原審未就管理委員會究因何故阻撓工程之施作詳查究明；111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判決係就純住宅區能否開設補習班之決議事件。以上判決與本件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均明顯不同，故上開判決亦無比附援引之餘地。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八、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
  ㈠按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住戶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及規約使用專有部分、約定專有部分，不得擅自變更，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分別規定。是以，區分所有權人負有遵守使用執照所載用途使用專有部分之義務，如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自行或供他人經營使用執照使用類組所允許之行業，係符合法律之規定，自非規約所得禁止。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系爭大樓地上1、2層原規劃作為超級市場使用，嗣被上訴人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高雄市政府申請將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經高雄市政府同意變更使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因被上訴人將2樓租出予世界健身公司，遭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反對、抗議，因而修正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惟系爭大樓1、2樓係被上訴人向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申請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將系爭大樓2樓作為商業使用，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審查該案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等項目時，均循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及其附表辦理。前開附表並無針對該址不得經營或限制經營之行業類別為規範等語，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0年4月23日高市經發市字第11031918600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07頁），另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112年7月13日函覆本院：…說明二、查京城公司（即被上訴人）107年9月25日以（107)京城字第059號函請本局申請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五條將系爭建物2樓變更作商業使用，本局經審查後於107年12月5日核准同意建物2樓由市場使用變更為商業使用，並於108年1月4日以高市府經市字第10736641200號函知京城公司。系爭建物1樓仍作市場使用，其用途依「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灣市30)契約書」第5條（如附件1)仍應作超級市場使用在案。三、另本局審查同意變更2樓作商業使用，其用途應依完成審查之「高雄市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申請書暨計畫書」使用（如附件2)等語（本院卷一第321頁）。依上開函文內容，足認並未限制系爭大樓2樓不得經營之行業，則被上訴人於符合都市計劃法及建築法等相關規定，且無其他法令限制時，基於所有權人地位，依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自得為之並排除他人之干涉，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已限制被上訴人不得開設或出租予他人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已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且係針對被上訴人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加以限制，已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
　⒉上訴人雖辯稱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有水流噪音、震動、增加樓地板承載負擔、治安等問題，而有限制之必要，惟系爭大樓之結構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建築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等規範興建，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10年5月4日高市公務建字第11034386300號函檢送結構計算書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39至441頁），另關於用戶排水設備圖說，有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10年4月13日高市水行字第11032414600號函附卷可佐（原審卷一第187至201頁），上訴人復未能舉證因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將致生噪音、震動、承載等問題，故上訴人所辯自非可採。
　⒊至上訴人辯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顯有訴外裁判之違誤云云，惟原審判決理由僅就附表一編號3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是否無效加以論述（原判決第16至18頁），並未論及關於「（一）特定行業：舞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特種咖啡茶室業、視聽歌唱業、三溫暖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營利事業。（二）賭場、應召站、網咖、電玩店、啤酒屋、按摩指壓、賓館旅社、觀光理髮廳、MTV視聽中心、瓦斯行、汽機車（含重型機車）修理行、…對外開放之神壇、未對外之私設神壇（含祭典用香爐、吊燈、牌匾）、殯葬業。」，故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關於「（一）特定行業：舞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特種咖啡茶室業、視聽歌唱業、三溫暖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營利事業。（二）賭場、應召站、網咖、電玩店、啤酒屋、按摩指壓、賓館旅社、觀光理髮廳、MTV視聽中心、瓦斯行、汽機車（含重型機車）修理行、…對外開放之神壇、未對外之私設神壇（含祭典用香爐、吊燈、牌匾）、殯葬業。」等語應係贅載，並無上訴人所稱訴外裁判之情事。
  ⒋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九、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被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為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被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上訴人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者而言。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是兩造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有效與否即有爭執，將影響被上訴人本於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所應享有之權利及負擔之義務，且被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之狀態，確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按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民法第765條亦有明定。惟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且住戶應遵守於專有部分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公管條例第5條、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區分所有權人對其專有部分，須有上開條例所定行為始受限制，而其所為之行為達到何種程度，始足於認為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應就行為本身之必要性、行為人所受利益以及給予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所受不利益之態樣、程度等各種情事加以比較衡量而予認定（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91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大樓1、2樓用途為超級市場，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原審審訴卷第29至31頁），則被上訴人為系爭大樓1、2樓之所有權人，除有法令限制外，自得將系爭大樓1樓出租供市場使用，以獲取收益，且上訴人亦自承系爭大樓位於第三類管制區（原審卷一第220頁），則依噪音管制標準第2條規定：「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一、管制區：指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規定之第一類至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二、音量：以分貝（dB（A））為單位…五、時段區分：㈠日間：指各類管制區上午7時至晚上7時。㈡晚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7時至晚上10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7時至晚上11時。㈢夜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10時至翌日上午7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11時至翌日上午7時。…十三、娛樂場所、營業場所：指具有營業行為之商業、休閒、餐飲或消費之場所。」而營業場所噪音管制標準於第三類噪音管制區低頻噪音20Hz至200Hz，日間及晚間均為37分貝、夜間為32分貝；全頻噪音20Hz至20kHz，日間為67分貝、晚間為57分貝、夜間為52分貝，噪音管制標準第5條亦有明訂，被上訴人就專有部分之營業使用，是否妨害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安寧，而有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時，即應參酌上開噪音管制標準，而非個別量化，以某人或少數人主觀上得容忍之標準為斷，以避免不當限制該專有部分所有權人之自由使用、收益、處分權利。上訴人倘認被上訴人就專有部分之營業使用，已妨害居住安寧，自應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已違反噪音管制標準第5條之規定，惟上訴人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附表一編號4之決議內容將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點至晚上10點止，已逾越噪音管制法令之限制，而屬任意限制被上訴人對其專有部分之自由使用、收益，顯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
  ⒉被上訴人將系爭大樓1樓出租予全家便利商店，上訴人於109年7月25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修訂如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增訂「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而決議前段之內容，如九㈢⒈所述，屬任意限制被上訴人對其專有部分之自由使用、收益，顯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而增訂超商除外，亦對於其他行業為不同之對待標準，上訴人並未提出差別待遇之理由，有違公平原則，亦已侵害被上訴人專有部分之自由使用、收益。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十、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33條第3款，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而無效？
  ㈠按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不生效力：三、依第56條第1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亦有明文。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33條第3款、民法第56條第2項等語，上訴人則以前置辯。經查：
  ⒈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規定：「壹樓店面招牌，除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日後不得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變更或排除上述約定，亦不得抗爭杯葛壹樓店面之經營。」，該條款規定於約定專用部分與共同使用準則，則依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可知壹樓店面招牌，除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亦即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即為壹樓店面招牌懸掛位置，此部分已經原規約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而系爭大樓1樓為店面，則被上訴人本得依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高雄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等規定，在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懸掛招牌。而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將原規約內容逕為廢止，即係將被上訴人之約定專用部分予以變更，已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規定。
  ⒉上訴人辯稱依規約所示，設置招牌之範圍須符合已合法申請、使用執造已載明之要件，而竣工圖及使用執照均未見記載，則直立招牌及面臨辛亥路位於2、3層之空白處均非約定專用範圍等語，惟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係約定「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並非竣工圖或使用執照上設置之位置，上訴人所辯與上開文義記載不符，且面臨辛亥路位於2、3層之空白處下方即為超市出入口，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二第162、191頁），參以該處現況為水泥空白牆面（原審卷二第113頁），與系爭大樓其他牆面有所不同，故被上訴人稱該處係其預留作為懸掛招牌使用，應為可採。
  ⒊上訴人又辯稱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之內容不當剝奪全體區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事項之權利，更違反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且直立式招牌為違法設置等語。惟就公寓大廈外圍使用之限制，倘以規約另有約定或區分所有權人已有決議，自應受規約或決議內容之拘束，系爭大樓懸掛招牌之位置，既已由規約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自無不當剝奪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之權利，區分所有權人自能以決議變更，惟須合於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規定。又被上訴人因未經許可擅自設置地面型樹立廣告，經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請被上訴人改善，嗣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1日自行拆除樹立廣告完成等情，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9年4月8日高市工密建字第10932176800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卷一第141頁），惟被上訴人未經許可設置招牌廣告，係違反高雄市廣告物自治條例第13條、第16條規定，如被上訴人欲重新設置合法招牌，得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審查許可等情，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8年11月1日高市工務建字第10839260300函附卷可佐（原審卷二第47頁），足見直立式招牌係未合法申請而拆除，並非違法增建，故上訴人所辯，非為可採。
  ⒋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規定，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之法理，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十一、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所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之決議無效；確認上訴人於10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第6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均係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十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三、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甯  馨
                                    法  官  林雅莉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一：


		編號

		決議內容

		原規約條文

		備註

		請求權基礎



		1

		規約第2 條第1 項第3 款（b ）修正為：「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機房使用（商場ATS 系統、發電機、供電設備系統），商場所有人或使用人對該區域之系統負管理之貴，其餘區域空間仍屬共用部分，而由管理委員會管理使用，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為商場所有人專用，商場所有人擁有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但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建築法規、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

		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權。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1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33條第3 款、分管契約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33條第3 款或分管契約，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



		2

		規約第22條第8 項修正為：「住戶及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不得違反規約之約定，並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裝潢許可，報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施工。於本大廈室內裝修或修繕期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其有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之情事，一經發現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回復原狀。」

		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未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結構。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2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6 條第1 、3 項、第16條第5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3

		增修規約第22條第10項：「本大廈為住家大樓，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居住安寧及避免進出人員複雜等，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間業…。」

		無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3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民法第71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6 條第1 、3項、第16條第5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4

		增修規約第22條第11項：「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本大廈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 點至晚上10點止。」

		無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4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5

		廢止規約第2 條第1 項第3 款（d ）：「壹樓店面招牌，除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日後不得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變更或排除上述約定，亦不得抗爭杯葛壹樓店面之經營。」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6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33條第3款、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33條第3 款，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規定



		6

		授權管理委員會，於必要時對高雄市政府核准京城民有超級市場2 樓變更為商業使用提出行政救濟。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8

		










附表二：


		編號

		決議內容

		請求權



		1

		規約第22條第11款修正為：「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本大廈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 點至晚上10點止。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附表三：


		編號

		決議內容

		請求權



		1

		增修規約第18條第8 款：「其他經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同意之費用」

		




		2

		臨時動議第2 案：陳情抗議活動，住戶自行集資費用退還附議案。

		民法第56條第2項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花賞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宗榮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林威谷律師
被上訴人    京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天贊  
訴訟代理人  張志明律師   
複代理人    吳致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上訴人
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6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02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黃宗榮，茲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
    訟，並提出已報備公寓大廈組織查詢為證（本院卷一第401
    、405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6條規定相符，於法並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在原審
    依如附表一、二「請求權基礎」欄「原審」所示之請求權，
    求為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嗣於本院審理中，原
    雖稱其於原審所主張之民法第56條、第71條、第72條等規定
    ，均不再主張（本院卷二第94頁），嗣變更追加請求權基礎
    如如附表一、二「請求權基礎」欄「本院」所示，而追復民
    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本院卷二第196
    頁）。核其所為追加係本於附表一、二「決議內容」欄所示
    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又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
    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本院審
    理中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除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下稱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規定外，亦
    違反同條例第16條第5項，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除違反同
    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外，亦違反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
    項等語（本院卷二第108、199頁）。核被上訴人上開主張係
    針對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
    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再提出補強之攻防
    方法，核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補充，依
    前揭規定，應予准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不得提出新攻擊
    防禦方法云云，尚無足採。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上建物即門牌號碼高
    雄市○○區○○路○○○○○路○000號1樓等房屋組成「花賞大廈」社
    區，並以上訴人為管理組織，其中辛亥路250號地上1樓、2
    樓之建物為被上訴人所有，故被上訴人為花賞大廈（下稱系
    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樓坐落基地為市場用地，
    於民國101年完工，地上共24層，地下共4層，其中地上3至2
    4樓為住宅使用，地上1、2樓原作為市場使用，嗣地上2樓部
    分經被上訴人申請後，於108年1月4日經高雄市政府核准變
    更為商業使用，並於108年8月與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下稱世界健身公司）簽訂「花賞大廈店鋪租
    賃契約」，將地上2樓及1樓部分空間及地下1樓商場約定專
    用部分出租予世界健身公司開設健身房，惟此舉遭系爭大樓
    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反對抗議，上訴人即於108年11月23日召
    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該次會
    議討論事項及決議第1項「花賞大廈規約修訂」，通過「花
    賞大廈管理規約」（下稱系爭規約）之6項修訂提案，並以
    臨時動議及決議通過4項提案。因決議內容有瑕疵，應類推
    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認定為無效，茲分述如下：
  ⒈附表一編號1部分，依系爭規約原第2條第3款第1項（b）規定
    ：「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
    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
    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作為商場使用，商
    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權。」，該部分
    空間亦記載於被上訴人之建物所有權狀，是該部分空間應屬
    商場所有人即被上訴人之約定專用部分。依公管條例第33條
    第3項規定，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
    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因此就決議修正商場所有人使用該
    部分空間不得違反規約及管理委員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
    議部分，顯然係以管理委員會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
    凌駕排除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規定，是上開決議之修正有
    關商場所有人使用、收益及處分地下一樓24位汽車位、54位
    機車位不得違反規約及管理委員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
    部分，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⒉附表一編號2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對於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
    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因此區分所有權人就專有部
    分進行室內裝修、修繕，非管理委員會得以干涉，要無應報
    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始得施作之理，且依建築物室內裝修辦法
    第22條、第31條規定，有關室內裝修之施工前及施工中已有
    主管機關為完善監督，實無管理委員會得於施工時派員進入
    其專有部分檢視之必要，況管理委員會亦不具備相關之專業
    技能知識，無從判定施工有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
    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復依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
    第1款、第3項規定，倘若發現建築物施工有破壞或侵占大樓
    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之情事，理應
    報請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管理委員會無權逕
    認施工有無上揭情事或令停工及回復原狀。會議決議限制區
    分所有權人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始得施工，逾越法律規定
    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違背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又
    授權管理委員會得隨時進入住戶之私有財產查看，無助於達
    成其對大廈施工安全之目的，且其手段對住戶所有權、隱私
    權侵害甚大，所能獲致之結果極微，顯然違反比例原則，亦
    侵害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隱私權，違背公序良俗，應為
    無效。另授權管理委員會得令停工及回復原狀部分，亦違背
    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顯然無效。
  ⒊附表一編號3部分，會議決議增修該條規定，乃因被上訴人出
    租系爭大樓2樓等空間予世界健身公司設置健身房，故上訴
    人欲透過增訂規約限制被上訴人就其專有部分使用之自由。
    惟系爭大樓2樓已經高雄市政府核准變更為商業使用，依法
    並無不得設置健身房、運動休閒業之限制。再者，上訴人空
    言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對花賞大廈社區整體居住品質、公寓
    大廈形象造成不利影響，然就此純為其對於健身業服務業之
    保守成見，並無任何客觀證據可證，自難認系爭規約第22條
    增修第10項「住戶不得於大廈內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
    具有正當性，其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顯
    然限制區分所有權人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自由使用專有部分
    ，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對人民財產權造成不合
    理之侵害，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自可認為係
    違反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背於公共秩序，故系爭決議當然
    無效。且管理委員會縱然得就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之使用
    為合理限制，就住戶違反規約約定使用之行為，亦僅得循公
    管條例報請主管機關為處置，無權亦不得為斷水斷電之行為
    ，此舉更有涉犯刑法第304條強制罪嫌，因此會議決議增修
    該條文中有關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不得於系爭
    大樓內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及一經發現為禁止營業之
    項目，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部分
    ，對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為不當限制，違反公管條例第4
    條第1項及刑法第304條規定，且違反比例原則及公序良俗，
    屬權利濫用，應為無效。
  ⒋附表一編號4部分，因系爭大樓僅地上1、2樓被上訴人所有部
    分為商場及超市使用，其餘部分為住宅，要無作為經營商家
    之可能，因此系爭區權會議決議增修該條文，乃針對被上訴
    人而為，即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
    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顯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
    權利濫用，且其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違
    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對人民財產權造成不合理之
    侵害，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自可認為係違反
    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背於公共秩序，故該部分決議當然無
    效。且目前主流量販超市如全聯福利中心，營業時間為早上
    8點到晚上10點半或11點；家樂福為早上9點到晚上11點，部
    分為24小時營業；統一7-11超商或全家便利商店更多為24小
    時營業。花賞大廈自101年取得使用執照，1、2樓之招商即
    面臨困難，1樓部分，於被上訴人同意給予承租人極為優惠
    之租賃條件，始於102年9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出租予惠康
    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康公司），租期屆滿後，因不堪
    持續虧損出租，與惠康公司議約調整租賃條件後，惠康公司
    即無續租之意願，2樓部分，因遲遲無廠商有意願進駐，招
    商數年均未果，因此倘就營業時間仍為嚴苛限制，將導致被
    上訴人招租之難度雪上加霜。又系爭大樓1樓目前已開設全
    家便利商店，24小時營業，上訴人為此召開區權會議修正附
    表二編號1特設超商排除條款，可知上訴人修正規約限制商
    家營業時間顯係因人設事，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為權利
    濫用，應為無效。
  ⒌附表一編號5部分，會議以臨時動議第1案決議廢止該規約。
    系爭大樓1樓作為經營超市使用，依其經營性質確有設置招
    牌之必要，公寓大廈外牆如設置招牌或廣告物，且一樓店面
    依法令規定在專有部分設置招牌與廣告物，亦不違反公寓大
    廈之正常使用，且不影響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上訴人限
    制1樓店面招牌設置，並未說明必要性，其廢止規約說明中
    雖稱原規約之內容已與公管條例有違云云，然亦未明確指出
    違反公管條例何條項之規定，此部分亦顯然有藉由多數決方
    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即被上訴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
    約定，顯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濫用，且對區
    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為不當限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
    規定，應為無效。
  ⒍附表一編號6部分，會議以臨時動議及決議第3案決議通過，
    惟依公管條例第3條、第4條第1項、第36條第1、2、11款及
    第37條規定，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所選任
    設立之組織，職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之職務，僅
    限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部可分割之共同事項，或彼此間
    之共同生活事項，並不及於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
    各別私權事項。區分所有權人就其專有部分可自由使用、收
    益、處分，故就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申請變更使用分
    區部分，因非涉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之事務，尚非管理
    委員會職務範圍所及。且管理委員會之職務雖包括執行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無從以決議方
    式限制區分所有權人就專有部分申請變更使用分區，高雄市
    政府核准京城民有超級市場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提出行政救
    濟，因此，管理委員會亦無從執行該不生效力之決議事項，
    故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及第36條第1項之規定
    ，應為無效。
  ⒎附表二編號1部分，因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將系爭大樓
    1樓出租予全家便利商店，上訴人乃又於109年7月25日召開
    第6屆區權會議修正「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惟仍
    然於晚間10點至早上8點之時間內禁止超商以外之店面營業
    ，而非採取要求商場於安寧時間應維持噪音管制分貝等對被
    上訴人等商場所有人影響較輕微之手段，應認上訴人所為之
    限制仍不具手段必要性及衡平性，與比例原則有違，不當限
    制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使用自由。且該項修正，特設
    超商排除，卻未說明不同對待標準，亦有違公平原則，違反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⒏附表三編號1部分，因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以臨時動議及
    決議第2案決議通過如原起訴狀附表編號7內容，而該費用並
    非原系爭規約第18條第2項約定管理費之用途範圍，且縱然
    系爭大樓住戶對1、2樓之使用有爭議，亦無必須動員至高雄
    市議會抗議之必要性，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上訴人乃
    於110年9月4日召開第7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增修系爭規
    約第18條第8款，惟依內政部訂定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第18
    條內容，可知管理費之用途目的主要在係用於共用部分之開
    支，倘若系爭規約約定經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同意之費用即可
    由管理費支出，則規約其他對管理費用途之各項限制，形同
    具文，無異允許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
    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該項修正自屬權利濫用，且違背公
    序良俗，自屬無效。
  ⒐附表三編號2部分，因附表三編號1之修改規約之決議內容無
    效以如前述，自應回歸原始規約內容判斷，又陳情抗議費用
    並非系爭大樓原始規約第18條第2項規定之公基金用途，故
    決議內容已違反原始規約，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自屬
    無效。
  ㈡綜上，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請求擇一提起本訴，並聲明：⒈確
    認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二次臨時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決議無效
    。⒉確認上訴人於10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第6屆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⒊確認上訴
    人於110年9月4日召開花賞大廈第7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
    為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決議無效（原審駁回被上訴人請
    求附表一編號6、附表三編號1、2部分，均未據其上訴，均
    已確定，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規約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應共同
    遵守事項所形成之自治規章，依法各住戶應受其拘束：
　㈠附表一編號1部分，係重申系爭大樓地下1樓規劃為商場使用
    及其餘區域空間二部分，使空間使用歸屬更加明確，又共用
    部分應如何使用，本屬決議事項之範疇，如經決議通過，全
    體區權人均應受其拘束，故附表一編號1之修正實與公管條
    例第33條第3項無涉。又地下1樓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區
    分所有權人為免商場所有人違法將車位堆置貨物或變更其性
    質、構造而使用，自有加以管制必要。地下1樓與建物本體
    相連，為維護社區住戶居住安全，自有管制車輛大小、出入
    人員之必要，而屬正當合法。且規約及管理委員會迄今未就
    該車位為規範，究對被上訴人有何影響？倘嗣後所定規約及
    管理委員會決議對其有所影響，其再主張其權利即為已足。
　㈡附表一編號2部分，僅係重申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3、4款及
    第3項之規定，及住戶於裝修或修繕期間，上訴人得協調住
    戶履行應遵守事項等必要之處置，以維護系爭大樓建物結構
    設備之公共安全，未違反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或其他強制、
    禁止規定。又為維護住戶安全及居住安寧，自有管制施工時
    間之必要，故區分所有權人決議要求上訴人負起審核管理，
    而須經上訴人同意始得為之。況規約係對全體住戶一體適用
    ，並非專以損害被上訴人為唯一目的，而無權利濫用之情事
    。
　㈢附表一編號3、4部分，因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均需大量用水
    ，以致產生水流噪音，且因設置超大型儲水桶、熱磊主機健
    身機具等大型設備所產生之載重負擔，非但干擾住戶安寧，
    更加重樓地板承載負擔，又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會員眾多且
    出入者身分複雜，進而衍生治安、交通工具停放、震動、噪
    音等相關問題，故合理限制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
    部分之營業行為及營業時間，以確保花賞大廈良好生活環境
    、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共同利益，符合當代所有權社
    會化之指導原則。
　㈣附表一編號5部分，系爭規約原第2條第1項第3款（d）規定內
    容不當剝奪全體區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
    及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事項之權利，更違反公管條例第8條第1
    項之規定，則上訴人廢止系爭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
    即屬正當合法。花賞大廈之竣工圖並無1樓招牌存在，而屬
    違法增建，經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認定違法，嗣經被上訴人自
    行拆除，故上訴人廢止原違法規約，自屬合法。且廢止該規
    約，並未創設任何對被上訴人之限制，而係回歸民法及相關
    行政法規之規範，自難指為違法。
　㈤附表二編號1部分，被上訴人亦出席會議並投下贊成票，本於
    禁反言原則及誠信原則，被上訴人不得再為相反主張。且此
    議案若確認無效，被上訴人所出租之全家便利商店及不得再
    為24小時營業，反而對被上訴人有害，故被上訴人應無權利
    保護之必要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確認附表一編號1至5、附表二
    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上訴人就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
    ，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90、91頁）：
  ㈠系爭大樓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為市場用地，被上訴人於97年
    間向高雄市政府申請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被上訴人與高
    雄市政府簽訂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灣市
    30）契約書，雙方約定由被上訴人興建地下4層、地上24層
    之大樓，3樓以上作住宅，地上1、2層作為超級市場使用。
    嗣被上訴人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高
    雄市政府申請將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經高雄市政府同意變
    更使用。上訴人對此不服，以高雄市政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
    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18號判決上訴人敗
    訴，上訴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37
    號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大樓之起造人及地上1、2層所有權人，為系
    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廈之原始規約亦為被上訴人
    所擬定。
  ㈢系爭大樓地下1層之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均為約定專用部
    分。
  ㈣系爭大樓地上1層於102年9月20日至107年9月19日期間出租予
    惠康公司，目前地上1層部分為全家便利商店。
  ㈤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5之決議；於10
    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6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通過如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
五、按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
    境，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共同遵守事項（公管條例第
    1條、第3條第12款參照），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指區分所
    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公管條例第3條第7款定有明文。
    是區分所有權人之決議係就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之事項而召開
    ，其決議尚難認非屬權利之行使。又依公管條例第1條第2項
    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結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之內容違反法令或規約者，無效。
六、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關於「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
    反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是否違反公管
    條例第33條第3款或分管契約，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而無效？
  ㈠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
    不生效力：…三、依第56條第1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變
    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
    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
    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定有
    明文。次按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公共設施之使用，區分
    所有人或其管理委員會固得為必要之限制，但其限制必需合
    於平等、比例原則，不得妨害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物及公共設
    施之通常使用。又規約雖可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
    為規範，但依公管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不得違反公管條例
    及建築法令之規定（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293號、108年
    台上字第32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可知對於共
    用部分本得以規約或決議為必要之使用上限制，惟限制需合
    於平等、比例原則，不得妨害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物及公共設
    施之通常使用。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關於「其使用、收益、
    處分不得違反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違
    反公寓大廈管理條第33條第3款及分管契約等語，上訴人則
    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規約第18條第2項約定：「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
    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
    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
    ），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
    、處分權。」，有原規約附卷可稽（原審卷二第99至100頁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系爭大樓地下1層之24位汽車
    位、54位機車位（下稱系爭停車位）均為約定專用部分，且
    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權。
  ⒉依附表一編號1有關「系爭停車位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
    建築法規、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之決議
    內容，上訴人就有關系爭停車位之管理決議不論是否合於平
    等、比例原則，或有無妨害約定專用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通
    常使用，被上訴人均不得違反。可見依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
    內容，實質上具有經由管理委員會決議即可剝奪或排除被上
    訴人就系爭停車位為合理使用、收益之效果，難認合於比例
    原則。
  ⒊至本項規約修正固未變更系爭大樓約定專用部分，惟探求公
    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立法意旨，就約定專用部分之變更，
    原則須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除該約
    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始得由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
    訴請法院判決變更，而賦與約定專用權人類同專有部分區分
    所有權人之地位。舉重以明輕，倘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係
    加諸約定專用權人使用、收益權之限制，依該條款規定之立
    法意旨，應容允約定專用權人為肯否表示或與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協議之權利，如該權利已受剝奪或排除，而致約定專用
    權人有未能依通常方法合理使用收益約定專用部分之情形，
    應認有違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強制規定，且違反比例原
    則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而本項規約修正內容，將致被上訴
    人就其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收益，須一律受管理委員會決
    議（尚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決定層級）之限制，
    而無為肯否表示或為協議之權利，則依前揭說明，本項規約
    修正有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情形，堪予認定。被上
    訴人主張該項規約修正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強制規定
    ，應屬無效，係屬可採。
  ⒋上訴人另引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97年度台上
    字第2347號、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號、台灣高等
    法院台中分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
    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僅為管理事項之變更，不涉及約定
    專用部分之變更，毋庸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同意云云。惟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1
    0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汽
    車停車格僅得停放汽車或250CC以上重型機車」具體決議內
    容，認定公寓大廈停車空間之管理訂有分管特約書，依分管
    特約書系爭社區停車空間之管理使用事宜，在不違反相關法
    令規定下，各區權人自當同受拘束；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
    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提高管理費」、「貨車、
    機車、救護車、特種營業用車及其他之車輛不得進入」等具
    體決議內容認定並無權利濫用，或有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之
    情形；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有關「停車位不得租給非住戶之人使用....」具體
    決議內容，認定係變更原訂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辦法，非屬變
    更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所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以上判
    決與本件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尚無具體之管理委員會決
    議內容，而明顯不同，故上開判決尚無比附援引之餘地，附
    此說明。
  ⒌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
    33條第3款，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並請求確
    認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七、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
    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而
    無效？
  ㈠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款「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應
    以法律定之」。又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一、於維護、修繕
    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
    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四、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
    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住戶違反第1項規定，經
    協調仍不履行時，住戶、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按其性
    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住戶為維護
    、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之工作時，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
    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住戶違反前四項
    規定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理，
    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款、第3項、第16條第3、5項
    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條文之規定，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
    、約定專用部分時，為免妨害其他住戶安寧，得以規約就裝
    修之施工時間、施工保證金等予以限制，且必須使用共用部
    分時，經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若住戶有違反上開規定
    之行為，經協調仍不履行或制止不遵從者，管理委員會得請
    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
    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
    2條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附表一編號2有關「規約第22條第8項修正為：住戶及商場
    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不得違反規約之約
    定，並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裝潢許可，報
    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施工。於本大廈室內裝修或修繕期間
    ，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其有無
    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
    備之情事，一經發現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回
    復原狀。」之決議內容，住戶及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或
    其他類似工作時，除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
    裝潢許可外，並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施工；且於
    裝修或修繕期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檢視其專
    有部分；再者，決議內容修訂上訴人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
    ，並得要求其回復原狀。惟依前揭法條之規定及說明，於維
    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時，除必須使用共用部分
    外，並不需取得管理委員會之同意；且僅於破壞或變更建築
    物之主要構造時才需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另若住戶有
    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管理委員會無權逕令回復原狀；再者
    ，管理委員會得派員進入專有部分檢視部分，亦明顯侵害區
    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隱私權。故上開決議內容均顯然增列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規定所
    無之限制，且逾越公管條例授權範圍，自不生效力。
　⒉上訴人另引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446號、90年度台上
    字第400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倘
    區分所有權人就其專有部分之使用、管理等行為違反所有區
    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縱係行使其專有部分所有權權能，
    亦不容許，區分所有權人自得以規約予以限制云云。惟92年
    度台上字第1446號判決係就能否對於建物予以單獨處分拆除
    之認定；90年度台上字第400號判決係指摘原審未就管理委
    員會究因何故阻撓工程之施作詳查究明；111年度台上字第3
    537號判決係就純住宅區能否開設補習班之決議事件。以上
    判決與本件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均明顯不同，故上開判
    決亦無比附援引之餘地。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
    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
    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無效，為有理
    由。
八、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
    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
    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
    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是否違反公
    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
    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
  ㈠按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
    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住戶應依使用執照所
    載用途及規約使用專有部分、約定專有部分，不得擅自變更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分別規定。是以，區
    分所有權人負有遵守使用執照所載用途使用專有部分之義務
    ，如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自行或供他人經營使用執照
    使用類組所允許之行業，係符合法律之規定，自非規約所得
    禁止。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人
    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
    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
    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系爭大樓地上1、2層原規劃作為超級市場使用，嗣被上訴人
    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高雄市政府申
    請將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經高雄市政府同意變更使用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因被上訴人將2樓租出予世界健身公司
    ，遭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反對、抗議，因而修正附表一編號3
    之決議內容，惟系爭大樓1、2樓係被上訴人向高雄市政府經
    濟發展局申請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
    條將系爭大樓2樓作為商業使用，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
    審查該案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等項
    目時，均循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及
    其附表辦理。前開附表並無針對該址不得經營或限制經營之
    行業類別為規範等語，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0年4月23
    日高市經發市字第11031918600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
    07頁），另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112年7月13日函覆本院
    ：…說明二、查京城公司（即被上訴人）107年9月25日以（1
    07)京城字第059號函請本局申請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
    目標使用辦法第五條將系爭建物2樓變更作商業使用，本局
    經審查後於107年12月5日核准同意建物2樓由市場使用變更
    為商業使用，並於108年1月4日以高市府經市字第107366412
    00號函知京城公司。系爭建物1樓仍作市場使用，其用途依
    「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灣市30)契約書
    」第5條（如附件1)仍應作超級市場使用在案。三、另本局
    審查同意變更2樓作商業使用，其用途應依完成審查之「高
    雄市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申請書暨計畫書」使用（
    如附件2)等語（本院卷一第321頁）。依上開函文內容，足
    認並未限制系爭大樓2樓不得經營之行業，則被上訴人於符
    合都市計劃法及建築法等相關規定，且無其他法令限制時，
    基於所有權人地位，依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自得為
    之並排除他人之干涉，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已限制被上
    訴人不得開設或出租予他人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已增
    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且係針對被上訴人專有部分之使用、收
    益加以限制，已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
　⒉上訴人雖辯稱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有水流噪音、震動、增加
    樓地板承載負擔、治安等問題，而有限制之必要，惟系爭大
    樓之結構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建築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等規
    範興建，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10年5月4日高市公務建字第1
    1034386300號函檢送結構計算書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39
    至441頁），另關於用戶排水設備圖說，有高雄市政府水利
    局110年4月13日高市水行字第11032414600號函附卷可佐（
    原審卷一第187至201頁），上訴人復未能舉證因經營健身房
    、運動休閒業將致生噪音、震動、承載等問題，故上訴人所
    辯自非可採。
　⒊至上訴人辯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顯有訴外裁判之違誤云云，
    惟原審判決理由僅就附表一編號3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
    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
    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
    …」是否無效加以論述（原判決第16至18頁），並未論及關
    於「（一）特定行業：舞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
    特種咖啡茶室業、視聽歌唱業、三溫暖業、其他經主管機關
    公告之營利事業。（二）賭場、應召站、網咖、電玩店、啤
    酒屋、按摩指壓、賓館旅社、觀光理髮廳、MTV視聽中心、
    瓦斯行、汽機車（含重型機車）修理行、…對外開放之神壇
    、未對外之私設神壇（含祭典用香爐、吊燈、牌匾）、殯葬
    業。」，故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關於「（一）特定行業：舞
    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特種咖啡茶室業、視聽歌
    唱業、三溫暖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營利事業。（二）
    賭場、應召站、網咖、電玩店、啤酒屋、按摩指壓、賓館旅
    社、觀光理髮廳、MTV視聽中心、瓦斯行、汽機車（含重型
    機車）修理行、…對外開放之神壇、未對外之私設神壇（含
    祭典用香爐、吊燈、牌匾）、殯葬業。」等語應係贅載，並
    無上訴人所稱訴外裁判之情事。
  ⒋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
    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被上訴人
    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九、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
    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被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為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所明
    定。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致被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
    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上訴人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者而言。被
    上訴人主張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惟為上訴人所否
    認，是兩造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有效與否即有爭執，
    將影響被上訴人本於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所應享有之權利及負
    擔之義務，且被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
    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之狀態，確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
    是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
  ㈡按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
    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又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
    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民法第765條亦
    有明定。惟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
    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且住
    戶應遵守於專有部分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
    寧、安全及衛生，公管條例第5條、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
    有明文。區分所有權人對其專有部分，須有上開條例所定行
    為始受限制，而其所為之行為達到何種程度，始足於認為違
    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應就行為本身之必要性、行為人
    所受利益以及給予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所受不利益之
    態樣、程度等各種情事加以比較衡量而予認定（最高法院10
    3年度台上字第91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
    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等語，上訴
    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大樓1、2樓用途為超級市場，有土地建
    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原審審訴卷第29至31頁），則被上訴
    人為系爭大樓1、2樓之所有權人，除有法令限制外，自得將
    系爭大樓1樓出租供市場使用，以獲取收益，且上訴人亦自
    承系爭大樓位於第三類管制區（原審卷一第220頁），則依
    噪音管制標準第2條規定：「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一、
    管制區：指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規定之第一類至第四類
    噪音管制區。二、音量：以分貝（dB（A））為單位…五、時
    段區分：㈠日間：指各類管制區上午7時至晚上7時。㈡晚間：
    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7時至晚上10時；第三、四類管制
    區指晚上7時至晚上11時。㈢夜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
    10時至翌日上午7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11時至翌日
    上午7時。…十三、娛樂場所、營業場所：指具有營業行為之
    商業、休閒、餐飲或消費之場所。」而營業場所噪音管制標
    準於第三類噪音管制區低頻噪音20Hz至200Hz，日間及晚間
    均為37分貝、夜間為32分貝；全頻噪音20Hz至20kHz，日間
    為67分貝、晚間為57分貝、夜間為52分貝，噪音管制標準第
    5條亦有明訂，被上訴人就專有部分之營業使用，是否妨害
    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安寧，而有違反區分所有權
    人共同利益時，即應參酌上開噪音管制標準，而非個別量化
    ，以某人或少數人主觀上得容忍之標準為斷，以避免不當限
    制該專有部分所有權人之自由使用、收益、處分權利。上訴
    人倘認被上訴人就專有部分之營業使用，已妨害居住安寧，
    自應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已違反噪音管制標準第5條之規定，
    惟上訴人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附表一編號4之決議內容將
    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點至晚上10點止，已逾越噪音管
    制法令之限制，而屬任意限制被上訴人對其專有部分之自由
    使用、收益，顯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
  ⒉被上訴人將系爭大樓1樓出租予全家便利商店，上訴人於109
    年7月25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修訂如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
    內容，增訂「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而決議前段之內
    容，如九㈢⒈所述，屬任意限制被上訴人對其專有部分之自由
    使用、收益，顯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而增訂超
    商除外，亦對於其他行業為不同之對待標準，上訴人並未提
    出差別待遇之理由，有違公平原則，亦已侵害被上訴人專有
    部分之自由使用、收益。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
    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
    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無效，為有理
    由。
十、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3
    3條第3款，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而無效？
  ㈠按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
    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
    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
    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決議之限制，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不生效力
    ：三、依第56條第1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
    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用
    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
    決確定者，不在此限，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亦有明文。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
    項、第33條第3款、民法第56條第2項等語，上訴人則以前置
    辯。經查：
  ⒈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規定：「壹樓店面招牌，除依
    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
    後設置之位置，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日後不得透過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之決議，變更或排除上述約定，亦不得抗爭杯葛壹樓
    店面之經營。」，該條款規定於約定專用部分與共同使用準
    則，則依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可知壹樓店面招牌，
    除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
    取得後設置之位置，亦即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
    置即為壹樓店面招牌懸掛位置，此部分已經原規約約定為約
    定專用部分，而系爭大樓1樓為店面，則被上訴人本得依招
    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高雄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等
    規定，在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懸掛招牌。而
    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將原規約內容逕為廢止，即係將被
    上訴人之約定專用部分予以變更，已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
    3款之規定。
  ⒉上訴人辯稱依規約所示，設置招牌之範圍須符合已合法申請
    、使用執造已載明之要件，而竣工圖及使用執照均未見記載
    ，則直立招牌及面臨辛亥路位於2、3層之空白處均非約定專
    用範圍等語，惟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係約定「應依
    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並非竣工圖或使
    用執照上設置之位置，上訴人所辯與上開文義記載不符，且
    面臨辛亥路位於2、3層之空白處下方即為超市出入口，亦為
    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二第162、191頁），參以該處現況為
    水泥空白牆面（原審卷二第113頁），與系爭大樓其他牆面
    有所不同，故被上訴人稱該處係其預留作為懸掛招牌使用，
    應為可採。
  ⒊上訴人又辯稱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之內容不當剝奪
    全體區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
    義務有關事項之權利，更違反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
    且直立式招牌為違法設置等語。惟就公寓大廈外圍使用之限
    制，倘以規約另有約定或區分所有權人已有決議，自應受規
    約或決議內容之拘束，系爭大樓懸掛招牌之位置，既已由規
    約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自無不當剝奪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
    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之權利，區分所有權人自
    能以決議變更，惟須合於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規定。又
    被上訴人因未經許可擅自設置地面型樹立廣告，經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函請被上訴人改善，嗣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1日自
    行拆除樹立廣告完成等情，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9年4月8
    日高市工密建字第10932176800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卷一
    第141頁），惟被上訴人未經許可設置招牌廣告，係違反高
    雄市廣告物自治條例第13條、第16條規定，如被上訴人欲重
    新設置合法招牌，得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審查許可等情
    ，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8年11月1日高市工務建字第108392
    60300函附卷可佐（原審卷二第47頁），足見直立式招牌係
    未合法申請而拆除，並非違法增建，故上訴人所辯，非為可
    採。
  ⒋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
    33條第3款之規定，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之法理，應屬無
    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
十一、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所
      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
      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之決議無效；確認上訴人於109年7
      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第6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
      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均係有理由，應予准許。從
      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十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三、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甯  馨
                                    法  官  林雅莉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一：

編號 決議內容 原規約條文 備註 請求權基礎 1 規約第2 條第1 項第3 款（b ）修正為：「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機房使用（商場ATS 系統、發電機、供電設備系統），商場所有人或使用人對該區域之系統負管理之貴，其餘區域空間仍屬共用部分，而由管理委員會管理使用，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為商場所有人專用，商場所有人擁有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但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建築法規、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 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權。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1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33條第3 款、分管契約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33條第3 款或分管契約，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 2 規約第22條第8 項修正為：「住戶及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不得違反規約之約定，並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裝潢許可，報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施工。於本大廈室內裝修或修繕期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其有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之情事，一經發現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回復原狀。」 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未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結構。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2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6 條第1 、3 項、第16條第5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3 增修規約第22條第10項：「本大廈為住家大樓，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居住安寧及避免進出人員複雜等，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間業…。」 無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3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民法第71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6 條第1 、3項、第16條第5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4 增修規約第22條第11項：「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本大廈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 點至晚上10點止。」 無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4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5 廢止規約第2 條第1 項第3 款（d ）：「壹樓店面招牌，除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日後不得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變更或排除上述約定，亦不得抗爭杯葛壹樓店面之經營。」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6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33條第3款、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33條第3 款，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規定 6 授權管理委員會，於必要時對高雄市政府核准京城民有超級市場2 樓變更為商業使用提出行政救濟。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8  

附表二：

編號 決議內容 請求權 1 規約第22條第11款修正為：「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本大廈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 點至晚上10點止。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附表三：

編號 決議內容 請求權 1 增修規約第18條第8 款：「其他經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同意之費用」  2 臨時動議第2 案：陳情抗議活動，住戶自行集資費用退還附議案。 民法第56條第2項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花賞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宗榮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林威谷律師
被上訴人    京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天贊  
訴訟代理人  張志明律師   
複代理人    吳致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6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黃宗榮，茲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提出已報備公寓大廈組織查詢為證（本院卷一第401、405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6條規定相符，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在原審依如附表一、二「請求權基礎」欄「原審」所示之請求權，求為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嗣於本院審理中，原雖稱其於原審所主張之民法第56條、第71條、第72條等規定，均不再主張（本院卷二第94頁），嗣變更追加請求權基礎如如附表一、二「請求權基礎」欄「本院」所示，而追復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本院卷二第196頁）。核其所為追加係本於附表一、二「決議內容」欄所示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又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除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規定外，亦違反同條例第16條第5項，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除違反同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外，亦違反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等語（本院卷二第108、199頁）。核被上訴人上開主張係針對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再提出補強之攻防方法，核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補充，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不得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云云，尚無足採。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上建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路○000號1樓等房屋組成「花賞大廈」社區，並以上訴人為管理組織，其中辛亥路250號地上1樓、2樓之建物為被上訴人所有，故被上訴人為花賞大廈（下稱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樓坐落基地為市場用地，於民國101年完工，地上共24層，地下共4層，其中地上3至24樓為住宅使用，地上1、2樓原作為市場使用，嗣地上2樓部分經被上訴人申請後，於108年1月4日經高雄市政府核准變更為商業使用，並於108年8月與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世界健身公司）簽訂「花賞大廈店鋪租賃契約」，將地上2樓及1樓部分空間及地下1樓商場約定專用部分出租予世界健身公司開設健身房，惟此舉遭系爭大樓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反對抗議，上訴人即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該次會議討論事項及決議第1項「花賞大廈規約修訂」，通過「花賞大廈管理規約」（下稱系爭規約）之6項修訂提案，並以臨時動議及決議通過4項提案。因決議內容有瑕疵，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認定為無效，茲分述如下：
  ⒈附表一編號1部分，依系爭規約原第2條第3款第1項（b）規定：「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權。」，該部分空間亦記載於被上訴人之建物所有權狀，是該部分空間應屬商場所有人即被上訴人之約定專用部分。依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規定，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因此就決議修正商場所有人使用該部分空間不得違反規約及管理委員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部分，顯然係以管理委員會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凌駕排除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規定，是上開決議之修正有關商場所有人使用、收益及處分地下一樓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不得違反規約及管理委員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部分，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⒉附表一編號2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對於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因此區分所有權人就專有部分進行室內裝修、修繕，非管理委員會得以干涉，要無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始得施作之理，且依建築物室內裝修辦法第22條、第31條規定，有關室內裝修之施工前及施工中已有主管機關為完善監督，實無管理委員會得於施工時派員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之必要，況管理委員會亦不具備相關之專業技能知識，無從判定施工有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復依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規定，倘若發現建築物施工有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之情事，理應報請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管理委員會無權逕認施工有無上揭情事或令停工及回復原狀。會議決議限制區分所有權人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始得施工，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違背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又授權管理委員會得隨時進入住戶之私有財產查看，無助於達成其對大廈施工安全之目的，且其手段對住戶所有權、隱私權侵害甚大，所能獲致之結果極微，顯然違反比例原則，亦侵害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隱私權，違背公序良俗，應為無效。另授權管理委員會得令停工及回復原狀部分，亦違背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顯然無效。
  ⒊附表一編號3部分，會議決議增修該條規定，乃因被上訴人出租系爭大樓2樓等空間予世界健身公司設置健身房，故上訴人欲透過增訂規約限制被上訴人就其專有部分使用之自由。惟系爭大樓2樓已經高雄市政府核准變更為商業使用，依法並無不得設置健身房、運動休閒業之限制。再者，上訴人空言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對花賞大廈社區整體居住品質、公寓大廈形象造成不利影響，然就此純為其對於健身業服務業之保守成見，並無任何客觀證據可證，自難認系爭規約第22條增修第10項「住戶不得於大廈內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具有正當性，其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顯然限制區分所有權人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自由使用專有部分，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對人民財產權造成不合理之侵害，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自可認為係違反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背於公共秩序，故系爭決議當然無效。且管理委員會縱然得就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之使用為合理限制，就住戶違反規約約定使用之行為，亦僅得循公管條例報請主管機關為處置，無權亦不得為斷水斷電之行為，此舉更有涉犯刑法第304條強制罪嫌，因此會議決議增修該條文中有關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不得於系爭大樓內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及一經發現為禁止營業之項目，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部分，對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為不當限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及刑法第304條規定，且違反比例原則及公序良俗，屬權利濫用，應為無效。
  ⒋附表一編號4部分，因系爭大樓僅地上1、2樓被上訴人所有部分為商場及超市使用，其餘部分為住宅，要無作為經營商家之可能，因此系爭區權會議決議增修該條文，乃針對被上訴人而為，即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顯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且其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對人民財產權造成不合理之侵害，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自可認為係違反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背於公共秩序，故該部分決議當然無效。且目前主流量販超市如全聯福利中心，營業時間為早上8點到晚上10點半或11點；家樂福為早上9點到晚上11點，部分為24小時營業；統一7-11超商或全家便利商店更多為24小時營業。花賞大廈自101年取得使用執照，1、2樓之招商即面臨困難，1樓部分，於被上訴人同意給予承租人極為優惠之租賃條件，始於102年9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出租予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康公司），租期屆滿後，因不堪持續虧損出租，與惠康公司議約調整租賃條件後，惠康公司即無續租之意願，2樓部分，因遲遲無廠商有意願進駐，招商數年均未果，因此倘就營業時間仍為嚴苛限制，將導致被上訴人招租之難度雪上加霜。又系爭大樓1樓目前已開設全家便利商店，24小時營業，上訴人為此召開區權會議修正附表二編號1特設超商排除條款，可知上訴人修正規約限制商家營業時間顯係因人設事，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為權利濫用，應為無效。
  ⒌附表一編號5部分，會議以臨時動議第1案決議廢止該規約。系爭大樓1樓作為經營超市使用，依其經營性質確有設置招牌之必要，公寓大廈外牆如設置招牌或廣告物，且一樓店面依法令規定在專有部分設置招牌與廣告物，亦不違反公寓大廈之正常使用，且不影響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上訴人限制1樓店面招牌設置，並未說明必要性，其廢止規約說明中雖稱原規約之內容已與公管條例有違云云，然亦未明確指出違反公管條例何條項之規定，此部分亦顯然有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即被上訴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顯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濫用，且對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為不當限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
  ⒍附表一編號6部分，會議以臨時動議及決議第3案決議通過，惟依公管條例第3條、第4條第1項、第36條第1、2、11款及第37條規定，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所選任設立之組織，職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之職務，僅限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部可分割之共同事項，或彼此間之共同生活事項，並不及於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各別私權事項。區分所有權人就其專有部分可自由使用、收益、處分，故就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申請變更使用分區部分，因非涉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之事務，尚非管理委員會職務範圍所及。且管理委員會之職務雖包括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無從以決議方式限制區分所有權人就專有部分申請變更使用分區，高雄市政府核准京城民有超級市場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提出行政救濟，因此，管理委員會亦無從執行該不生效力之決議事項，故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及第36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⒎附表二編號1部分，因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將系爭大樓1樓出租予全家便利商店，上訴人乃又於109年7月25日召開第6屆區權會議修正「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惟仍然於晚間10點至早上8點之時間內禁止超商以外之店面營業，而非採取要求商場於安寧時間應維持噪音管制分貝等對被上訴人等商場所有人影響較輕微之手段，應認上訴人所為之限制仍不具手段必要性及衡平性，與比例原則有違，不當限制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使用自由。且該項修正，特設超商排除，卻未說明不同對待標準，亦有違公平原則，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⒏附表三編號1部分，因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以臨時動議及決議第2案決議通過如原起訴狀附表編號7內容，而該費用並非原系爭規約第18條第2項約定管理費之用途範圍，且縱然系爭大樓住戶對1、2樓之使用有爭議，亦無必須動員至高雄市議會抗議之必要性，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上訴人乃於110年9月4日召開第7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增修系爭規約第18條第8款，惟依內政部訂定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第18條內容，可知管理費之用途目的主要在係用於共用部分之開支，倘若系爭規約約定經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同意之費用即可由管理費支出，則規約其他對管理費用途之各項限制，形同具文，無異允許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該項修正自屬權利濫用，且違背公序良俗，自屬無效。
  ⒐附表三編號2部分，因附表三編號1之修改規約之決議內容無效以如前述，自應回歸原始規約內容判斷，又陳情抗議費用並非系爭大樓原始規約第18條第2項規定之公基金用途，故決議內容已違反原始規約，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自屬無效。
  ㈡綜上，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請求擇一提起本訴，並聲明：⒈確認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二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決議無效。⒉確認上訴人於10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第6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⒊確認上訴人於110年9月4日召開花賞大廈第7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決議無效（原審駁回被上訴人請求附表一編號6、附表三編號1、2部分，均未據其上訴，均已確定，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規約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應共同遵守事項所形成之自治規章，依法各住戶應受其拘束：
　㈠附表一編號1部分，係重申系爭大樓地下1樓規劃為商場使用及其餘區域空間二部分，使空間使用歸屬更加明確，又共用部分應如何使用，本屬決議事項之範疇，如經決議通過，全體區權人均應受其拘束，故附表一編號1之修正實與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無涉。又地下1樓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區分所有權人為免商場所有人違法將車位堆置貨物或變更其性質、構造而使用，自有加以管制必要。地下1樓與建物本體相連，為維護社區住戶居住安全，自有管制車輛大小、出入人員之必要，而屬正當合法。且規約及管理委員會迄今未就該車位為規範，究對被上訴人有何影響？倘嗣後所定規約及管理委員會決議對其有所影響，其再主張其權利即為已足。
　㈡附表一編號2部分，僅係重申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3、4款及第3項之規定，及住戶於裝修或修繕期間，上訴人得協調住戶履行應遵守事項等必要之處置，以維護系爭大樓建物結構設備之公共安全，未違反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或其他強制、禁止規定。又為維護住戶安全及居住安寧，自有管制施工時間之必要，故區分所有權人決議要求上訴人負起審核管理，而須經上訴人同意始得為之。況規約係對全體住戶一體適用，並非專以損害被上訴人為唯一目的，而無權利濫用之情事。
　㈢附表一編號3、4部分，因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均需大量用水，以致產生水流噪音，且因設置超大型儲水桶、熱磊主機健身機具等大型設備所產生之載重負擔，非但干擾住戶安寧，更加重樓地板承載負擔，又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會員眾多且出入者身分複雜，進而衍生治安、交通工具停放、震動、噪音等相關問題，故合理限制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之營業行為及營業時間，以確保花賞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共同利益，符合當代所有權社會化之指導原則。
　㈣附表一編號5部分，系爭規約原第2條第1項第3款（d）規定內容不當剝奪全體區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事項之權利，更違反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則上訴人廢止系爭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即屬正當合法。花賞大廈之竣工圖並無1樓招牌存在，而屬違法增建，經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認定違法，嗣經被上訴人自行拆除，故上訴人廢止原違法規約，自屬合法。且廢止該規約，並未創設任何對被上訴人之限制，而係回歸民法及相關行政法規之規範，自難指為違法。
　㈤附表二編號1部分，被上訴人亦出席會議並投下贊成票，本於禁反言原則及誠信原則，被上訴人不得再為相反主張。且此議案若確認無效，被上訴人所出租之全家便利商店及不得再為24小時營業，反而對被上訴人有害，故被上訴人應無權利保護之必要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確認附表一編號1至5、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上訴人就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90、91頁）：
  ㈠系爭大樓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為市場用地，被上訴人於97年間向高雄市政府申請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被上訴人與高雄市政府簽訂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灣市30）契約書，雙方約定由被上訴人興建地下4層、地上24層之大樓，3樓以上作住宅，地上1、2層作為超級市場使用。嗣被上訴人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高雄市政府申請將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經高雄市政府同意變更使用。上訴人對此不服，以高雄市政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18號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37號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大樓之起造人及地上1、2層所有權人，為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廈之原始規約亦為被上訴人所擬定。
  ㈢系爭大樓地下1層之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均為約定專用部分。
  ㈣系爭大樓地上1層於102年9月20日至107年9月19日期間出租予惠康公司，目前地上1層部分為全家便利商店。
  ㈤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5之決議；於10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6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如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
五、按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共同遵守事項（公管條例第1條、第3條第12款參照），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公管條例第3條第7款定有明文。是區分所有權人之決議係就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之事項而召開，其決議尚難認非屬權利之行使。又依公管條例第1條第2項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結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規約者，無效。
六、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關於「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或分管契約，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而無效？
  ㈠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不生效力：…三、依第56條第1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公共設施之使用，區分所有人或其管理委員會固得為必要之限制，但其限制必需合於平等、比例原則，不得妨害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物及公共設施之通常使用。又規約雖可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為規範，但依公管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不得違反公管條例及建築法令之規定（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293號、108年台上字第32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可知對於共用部分本得以規約或決議為必要之使用上限制，惟限制需合於平等、比例原則，不得妨害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物及公共設施之通常使用。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關於「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第33條第3款及分管契約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規約第18條第2項約定：「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權。」，有原規約附卷可稽（原審卷二第99至10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系爭大樓地下1層之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下稱系爭停車位）均為約定專用部分，且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權。
  ⒉依附表一編號1有關「系爭停車位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建築法規、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之決議內容，上訴人就有關系爭停車位之管理決議不論是否合於平等、比例原則，或有無妨害約定專用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通常使用，被上訴人均不得違反。可見依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實質上具有經由管理委員會決議即可剝奪或排除被上訴人就系爭停車位為合理使用、收益之效果，難認合於比例原則。
  ⒊至本項規約修正固未變更系爭大樓約定專用部分，惟探求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立法意旨，就約定專用部分之變更，原則須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除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始得由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變更，而賦與約定專用權人類同專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之地位。舉重以明輕，倘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係加諸約定專用權人使用、收益權之限制，依該條款規定之立法意旨，應容允約定專用權人為肯否表示或與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協議之權利，如該權利已受剝奪或排除，而致約定專用權人有未能依通常方法合理使用收益約定專用部分之情形，應認有違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強制規定，且違反比例原則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而本項規約修正內容，將致被上訴人就其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收益，須一律受管理委員會決議（尚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決定層級）之限制，而無為肯否表示或為協議之權利，則依前揭說明，本項規約修正有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情形，堪予認定。被上訴人主張該項規約修正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強制規定，應屬無效，係屬可採。
  ⒋上訴人另引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僅為管理事項之變更，不涉及約定專用部分之變更，毋庸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同意云云。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汽車停車格僅得停放汽車或250CC以上重型機車」具體決議內容，認定公寓大廈停車空間之管理訂有分管特約書，依分管特約書系爭社區停車空間之管理使用事宜，在不違反相關法令規定下，各區權人自當同受拘束；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提高管理費」、「貨車、機車、救護車、特種營業用車及其他之車輛不得進入」等具體決議內容認定並無權利濫用，或有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之情形；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停車位不得租給非住戶之人使用....」具體決議內容，認定係變更原訂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辦法，非屬變更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所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以上判決與本件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尚無具體之管理委員會決議內容，而明顯不同，故上開判決尚無比附援引之餘地，附此說明。
  ⒌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並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七、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而無效？
  ㈠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款「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又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一、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四、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住戶違反第1項規定，經協調仍不履行時，住戶、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之工作時，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理，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款、第3項、第16條第3、5項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條文之規定，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時，為免妨害其他住戶安寧，得以規約就裝修之施工時間、施工保證金等予以限制，且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經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若住戶有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經協調仍不履行或制止不遵從者，管理委員會得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附表一編號2有關「規約第22條第8項修正為：住戶及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不得違反規約之約定，並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裝潢許可，報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施工。於本大廈室內裝修或修繕期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其有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之情事，一經發現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回復原狀。」之決議內容，住戶及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除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裝潢許可外，並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施工；且於裝修或修繕期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檢視其專有部分；再者，決議內容修訂上訴人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回復原狀。惟依前揭法條之規定及說明，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時，除必須使用共用部分外，並不需取得管理委員會之同意；且僅於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時才需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另若住戶有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管理委員會無權逕令回復原狀；再者，管理委員會得派員進入專有部分檢視部分，亦明顯侵害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隱私權。故上開決議內容均顯然增列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規定所無之限制，且逾越公管條例授權範圍，自不生效力。
　⒉上訴人另引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446號、90年度台上字第400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倘區分所有權人就其專有部分之使用、管理等行為違反所有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縱係行使其專有部分所有權權能，亦不容許，區分所有權人自得以規約予以限制云云。惟92年度台上字第1446號判決係就能否對於建物予以單獨處分拆除之認定；90年度台上字第400號判決係指摘原審未就管理委員會究因何故阻撓工程之施作詳查究明；111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判決係就純住宅區能否開設補習班之決議事件。以上判決與本件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均明顯不同，故上開判決亦無比附援引之餘地。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八、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
  ㈠按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住戶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及規約使用專有部分、約定專有部分，不得擅自變更，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分別規定。是以，區分所有權人負有遵守使用執照所載用途使用專有部分之義務，如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自行或供他人經營使用執照使用類組所允許之行業，係符合法律之規定，自非規約所得禁止。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系爭大樓地上1、2層原規劃作為超級市場使用，嗣被上訴人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高雄市政府申請將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經高雄市政府同意變更使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因被上訴人將2樓租出予世界健身公司，遭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反對、抗議，因而修正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惟系爭大樓1、2樓係被上訴人向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申請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將系爭大樓2樓作為商業使用，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審查該案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等項目時，均循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及其附表辦理。前開附表並無針對該址不得經營或限制經營之行業類別為規範等語，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0年4月23日高市經發市字第11031918600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07頁），另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112年7月13日函覆本院：…說明二、查京城公司（即被上訴人）107年9月25日以（107)京城字第059號函請本局申請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五條將系爭建物2樓變更作商業使用，本局經審查後於107年12月5日核准同意建物2樓由市場使用變更為商業使用，並於108年1月4日以高市府經市字第10736641200號函知京城公司。系爭建物1樓仍作市場使用，其用途依「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灣市30)契約書」第5條（如附件1)仍應作超級市場使用在案。三、另本局審查同意變更2樓作商業使用，其用途應依完成審查之「高雄市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申請書暨計畫書」使用（如附件2)等語（本院卷一第321頁）。依上開函文內容，足認並未限制系爭大樓2樓不得經營之行業，則被上訴人於符合都市計劃法及建築法等相關規定，且無其他法令限制時，基於所有權人地位，依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自得為之並排除他人之干涉，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已限制被上訴人不得開設或出租予他人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已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且係針對被上訴人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加以限制，已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
　⒉上訴人雖辯稱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有水流噪音、震動、增加樓地板承載負擔、治安等問題，而有限制之必要，惟系爭大樓之結構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建築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等規範興建，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10年5月4日高市公務建字第11034386300號函檢送結構計算書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39至441頁），另關於用戶排水設備圖說，有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10年4月13日高市水行字第11032414600號函附卷可佐（原審卷一第187至201頁），上訴人復未能舉證因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將致生噪音、震動、承載等問題，故上訴人所辯自非可採。
　⒊至上訴人辯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顯有訴外裁判之違誤云云，惟原審判決理由僅就附表一編號3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是否無效加以論述（原判決第16至18頁），並未論及關於「（一）特定行業：舞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特種咖啡茶室業、視聽歌唱業、三溫暖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營利事業。（二）賭場、應召站、網咖、電玩店、啤酒屋、按摩指壓、賓館旅社、觀光理髮廳、MTV視聽中心、瓦斯行、汽機車（含重型機車）修理行、…對外開放之神壇、未對外之私設神壇（含祭典用香爐、吊燈、牌匾）、殯葬業。」，故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關於「（一）特定行業：舞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特種咖啡茶室業、視聽歌唱業、三溫暖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營利事業。（二）賭場、應召站、網咖、電玩店、啤酒屋、按摩指壓、賓館旅社、觀光理髮廳、MTV視聽中心、瓦斯行、汽機車（含重型機車）修理行、…對外開放之神壇、未對外之私設神壇（含祭典用香爐、吊燈、牌匾）、殯葬業。」等語應係贅載，並無上訴人所稱訴外裁判之情事。
  ⒋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九、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被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為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被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上訴人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者而言。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是兩造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有效與否即有爭執，將影響被上訴人本於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所應享有之權利及負擔之義務，且被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之狀態，確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按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民法第765條亦有明定。惟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且住戶應遵守於專有部分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公管條例第5條、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區分所有權人對其專有部分，須有上開條例所定行為始受限制，而其所為之行為達到何種程度，始足於認為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應就行為本身之必要性、行為人所受利益以及給予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所受不利益之態樣、程度等各種情事加以比較衡量而予認定（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91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大樓1、2樓用途為超級市場，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原審審訴卷第29至31頁），則被上訴人為系爭大樓1、2樓之所有權人，除有法令限制外，自得將系爭大樓1樓出租供市場使用，以獲取收益，且上訴人亦自承系爭大樓位於第三類管制區（原審卷一第220頁），則依噪音管制標準第2條規定：「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一、管制區：指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規定之第一類至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二、音量：以分貝（dB（A））為單位…五、時段區分：㈠日間：指各類管制區上午7時至晚上7時。㈡晚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7時至晚上10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7時至晚上11時。㈢夜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10時至翌日上午7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11時至翌日上午7時。…十三、娛樂場所、營業場所：指具有營業行為之商業、休閒、餐飲或消費之場所。」而營業場所噪音管制標準於第三類噪音管制區低頻噪音20Hz至200Hz，日間及晚間均為37分貝、夜間為32分貝；全頻噪音20Hz至20kHz，日間為67分貝、晚間為57分貝、夜間為52分貝，噪音管制標準第5條亦有明訂，被上訴人就專有部分之營業使用，是否妨害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安寧，而有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時，即應參酌上開噪音管制標準，而非個別量化，以某人或少數人主觀上得容忍之標準為斷，以避免不當限制該專有部分所有權人之自由使用、收益、處分權利。上訴人倘認被上訴人就專有部分之營業使用，已妨害居住安寧，自應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已違反噪音管制標準第5條之規定，惟上訴人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附表一編號4之決議內容將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點至晚上10點止，已逾越噪音管制法令之限制，而屬任意限制被上訴人對其專有部分之自由使用、收益，顯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
  ⒉被上訴人將系爭大樓1樓出租予全家便利商店，上訴人於109年7月25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修訂如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增訂「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而決議前段之內容，如九㈢⒈所述，屬任意限制被上訴人對其專有部分之自由使用、收益，顯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而增訂超商除外，亦對於其他行業為不同之對待標準，上訴人並未提出差別待遇之理由，有違公平原則，亦已侵害被上訴人專有部分之自由使用、收益。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十、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33條第3款，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而無效？
  ㈠按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不生效力：三、依第56條第1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亦有明文。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33條第3款、民法第56條第2項等語，上訴人則以前置辯。經查：
  ⒈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規定：「壹樓店面招牌，除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日後不得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變更或排除上述約定，亦不得抗爭杯葛壹樓店面之經營。」，該條款規定於約定專用部分與共同使用準則，則依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可知壹樓店面招牌，除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亦即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即為壹樓店面招牌懸掛位置，此部分已經原規約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而系爭大樓1樓為店面，則被上訴人本得依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高雄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等規定，在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懸掛招牌。而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將原規約內容逕為廢止，即係將被上訴人之約定專用部分予以變更，已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規定。
  ⒉上訴人辯稱依規約所示，設置招牌之範圍須符合已合法申請、使用執造已載明之要件，而竣工圖及使用執照均未見記載，則直立招牌及面臨辛亥路位於2、3層之空白處均非約定專用範圍等語，惟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係約定「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並非竣工圖或使用執照上設置之位置，上訴人所辯與上開文義記載不符，且面臨辛亥路位於2、3層之空白處下方即為超市出入口，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二第162、191頁），參以該處現況為水泥空白牆面（原審卷二第113頁），與系爭大樓其他牆面有所不同，故被上訴人稱該處係其預留作為懸掛招牌使用，應為可採。
  ⒊上訴人又辯稱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之內容不當剝奪全體區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事項之權利，更違反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且直立式招牌為違法設置等語。惟就公寓大廈外圍使用之限制，倘以規約另有約定或區分所有權人已有決議，自應受規約或決議內容之拘束，系爭大樓懸掛招牌之位置，既已由規約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自無不當剝奪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之權利，區分所有權人自能以決議變更，惟須合於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規定。又被上訴人因未經許可擅自設置地面型樹立廣告，經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請被上訴人改善，嗣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1日自行拆除樹立廣告完成等情，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9年4月8日高市工密建字第10932176800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卷一第141頁），惟被上訴人未經許可設置招牌廣告，係違反高雄市廣告物自治條例第13條、第16條規定，如被上訴人欲重新設置合法招牌，得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審查許可等情，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8年11月1日高市工務建字第10839260300函附卷可佐（原審卷二第47頁），足見直立式招牌係未合法申請而拆除，並非違法增建，故上訴人所辯，非為可採。
  ⒋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規定，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之法理，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十一、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所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之決議無效；確認上訴人於10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第6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均係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十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三、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甯  馨
                                    法  官  林雅莉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一：


		編號

		決議內容

		原規約條文

		備註

		請求權基礎



		1

		規約第2 條第1 項第3 款（b ）修正為：「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機房使用（商場ATS 系統、發電機、供電設備系統），商場所有人或使用人對該區域之系統負管理之貴，其餘區域空間仍屬共用部分，而由管理委員會管理使用，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為商場所有人專用，商場所有人擁有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但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建築法規、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

		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權。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1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33條第3 款、分管契約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33條第3 款或分管契約，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



		2

		規約第22條第8 項修正為：「住戶及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不得違反規約之約定，並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裝潢許可，報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施工。於本大廈室內裝修或修繕期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其有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之情事，一經發現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回復原狀。」

		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未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結構。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2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6 條第1 、3 項、第16條第5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3

		增修規約第22條第10項：「本大廈為住家大樓，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居住安寧及避免進出人員複雜等，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間業…。」

		無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3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民法第71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6 條第1 、3項、第16條第5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4

		增修規約第22條第11項：「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本大廈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 點至晚上10點止。」

		無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4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5

		廢止規約第2 條第1 項第3 款（d ）：「壹樓店面招牌，除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日後不得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變更或排除上述約定，亦不得抗爭杯葛壹樓店面之經營。」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6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33條第3款、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33條第3 款，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規定



		6

		授權管理委員會，於必要時對高雄市政府核准京城民有超級市場2 樓變更為商業使用提出行政救濟。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8

		










附表二：


		編號

		決議內容

		請求權



		1

		規約第22條第11款修正為：「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本大廈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 點至晚上10點止。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附表三：


		編號

		決議內容

		請求權



		1

		增修規約第18條第8 款：「其他經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同意之費用」

		




		2

		臨時動議第2 案：陳情抗議活動，住戶自行集資費用退還附議案。

		民法第56條第2項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62號
上  訴  人  花賞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宗榮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林威谷律師
被上訴人    京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天贊  
訴訟代理人  張志明律師   
複代理人    吳致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6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黃宗榮，茲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提出已報備公寓大廈組織查詢為證（本院卷一第401、405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6條規定相符，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在原審依如附表一、二「請求權基礎」欄「原審」所示之請求權，求為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嗣於本院審理中，原雖稱其於原審所主張之民法第56條、第71條、第72條等規定，均不再主張（本院卷二第94頁），嗣變更追加請求權基礎如如附表一、二「請求權基礎」欄「本院」所示，而追復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本院卷二第196頁）。核其所為追加係本於附表一、二「決議內容」欄所示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又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除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規定外，亦違反同條例第16條第5項，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除違反同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外，亦違反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等語（本院卷二第108、199頁）。核被上訴人上開主張係針對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再提出補強之攻防方法，核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為補充，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不得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云云，尚無足採。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上建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路○000號1樓等房屋組成「花賞大廈」社區，並以上訴人為管理組織，其中辛亥路250號地上1樓、2樓之建物為被上訴人所有，故被上訴人為花賞大廈（下稱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樓坐落基地為市場用地，於民國101年完工，地上共24層，地下共4層，其中地上3至24樓為住宅使用，地上1、2樓原作為市場使用，嗣地上2樓部分經被上訴人申請後，於108年1月4日經高雄市政府核准變更為商業使用，並於108年8月與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世界健身公司）簽訂「花賞大廈店鋪租賃契約」，將地上2樓及1樓部分空間及地下1樓商場約定專用部分出租予世界健身公司開設健身房，惟此舉遭系爭大樓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反對抗議，上訴人即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該次會議討論事項及決議第1項「花賞大廈規約修訂」，通過「花賞大廈管理規約」（下稱系爭規約）之6項修訂提案，並以臨時動議及決議通過4項提案。因決議內容有瑕疵，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認定為無效，茲分述如下：
  ⒈附表一編號1部分，依系爭規約原第2條第3款第1項（b）規定：「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權。」，該部分空間亦記載於被上訴人之建物所有權狀，是該部分空間應屬商場所有人即被上訴人之約定專用部分。依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規定，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因此就決議修正商場所有人使用該部分空間不得違反規約及管理委員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部分，顯然係以管理委員會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凌駕排除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規定，是上開決議之修正有關商場所有人使用、收益及處分地下一樓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不得違反規約及管理委員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部分，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⒉附表一編號2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對於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因此區分所有權人就專有部分進行室內裝修、修繕，非管理委員會得以干涉，要無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始得施作之理，且依建築物室內裝修辦法第22條、第31條規定，有關室內裝修之施工前及施工中已有主管機關為完善監督，實無管理委員會得於施工時派員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之必要，況管理委員會亦不具備相關之專業技能知識，無從判定施工有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復依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規定，倘若發現建築物施工有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之情事，理應報請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管理委員會無權逕認施工有無上揭情事或令停工及回復原狀。會議決議限制區分所有權人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始得施工，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違背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又授權管理委員會得隨時進入住戶之私有財產查看，無助於達成其對大廈施工安全之目的，且其手段對住戶所有權、隱私權侵害甚大，所能獲致之結果極微，顯然違反比例原則，亦侵害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隱私權，違背公序良俗，應為無效。另授權管理委員會得令停工及回復原狀部分，亦違背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之規定，顯然無效。
  ⒊附表一編號3部分，會議決議增修該條規定，乃因被上訴人出租系爭大樓2樓等空間予世界健身公司設置健身房，故上訴人欲透過增訂規約限制被上訴人就其專有部分使用之自由。惟系爭大樓2樓已經高雄市政府核准變更為商業使用，依法並無不得設置健身房、運動休閒業之限制。再者，上訴人空言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對花賞大廈社區整體居住品質、公寓大廈形象造成不利影響，然就此純為其對於健身業服務業之保守成見，並無任何客觀證據可證，自難認系爭規約第22條增修第10項「住戶不得於大廈內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具有正當性，其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顯然限制區分所有權人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自由使用專有部分，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對人民財產權造成不合理之侵害，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自可認為係違反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背於公共秩序，故系爭決議當然無效。且管理委員會縱然得就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之使用為合理限制，就住戶違反規約約定使用之行為，亦僅得循公管條例報請主管機關為處置，無權亦不得為斷水斷電之行為，此舉更有涉犯刑法第304條強制罪嫌，因此會議決議增修該條文中有關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不得於系爭大樓內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及一經發現為禁止營業之項目，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部分，對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為不當限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及刑法第304條規定，且違反比例原則及公序良俗，屬權利濫用，應為無效。
  ⒋附表一編號4部分，因系爭大樓僅地上1、2樓被上訴人所有部分為商場及超市使用，其餘部分為住宅，要無作為經營商家之可能，因此系爭區權會議決議增修該條文，乃針對被上訴人而為，即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顯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且其逾越法律規定限制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對人民財產權造成不合理之侵害，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自可認為係違反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背於公共秩序，故該部分決議當然無效。且目前主流量販超市如全聯福利中心，營業時間為早上8點到晚上10點半或11點；家樂福為早上9點到晚上11點，部分為24小時營業；統一7-11超商或全家便利商店更多為24小時營業。花賞大廈自101年取得使用執照，1、2樓之招商即面臨困難，1樓部分，於被上訴人同意給予承租人極為優惠之租賃條件，始於102年9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出租予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康公司），租期屆滿後，因不堪持續虧損出租，與惠康公司議約調整租賃條件後，惠康公司即無續租之意願，2樓部分，因遲遲無廠商有意願進駐，招商數年均未果，因此倘就營業時間仍為嚴苛限制，將導致被上訴人招租之難度雪上加霜。又系爭大樓1樓目前已開設全家便利商店，24小時營業，上訴人為此召開區權會議修正附表二編號1特設超商排除條款，可知上訴人修正規約限制商家營業時間顯係因人設事，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為權利濫用，應為無效。
  ⒌附表一編號5部分，會議以臨時動議第1案決議廢止該規約。系爭大樓1樓作為經營超市使用，依其經營性質確有設置招牌之必要，公寓大廈外牆如設置招牌或廣告物，且一樓店面依法令規定在專有部分設置招牌與廣告物，亦不違反公寓大廈之正常使用，且不影響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上訴人限制1樓店面招牌設置，並未說明必要性，其廢止規約說明中雖稱原規約之內容已與公管條例有違云云，然亦未明確指出違反公管條例何條項之規定，此部分亦顯然有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即被上訴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顯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濫用，且對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為不當限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應為無效。
  ⒍附表一編號6部分，會議以臨時動議及決議第3案決議通過，惟依公管條例第3條、第4條第1項、第36條第1、2、11款及第37條規定，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所選任設立之組織，職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之職務，僅限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部可分割之共同事項，或彼此間之共同生活事項，並不及於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各別私權事項。區分所有權人就其專有部分可自由使用、收益、處分，故就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申請變更使用分區部分，因非涉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之事務，尚非管理委員會職務範圍所及。且管理委員會之職務雖包括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無從以決議方式限制區分所有權人就專有部分申請變更使用分區，高雄市政府核准京城民有超級市場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提出行政救濟，因此，管理委員會亦無從執行該不生效力之決議事項，故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及第36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⒎附表二編號1部分，因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將系爭大樓1樓出租予全家便利商店，上訴人乃又於109年7月25日召開第6屆區權會議修正「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惟仍然於晚間10點至早上8點之時間內禁止超商以外之店面營業，而非採取要求商場於安寧時間應維持噪音管制分貝等對被上訴人等商場所有人影響較輕微之手段，應認上訴人所為之限制仍不具手段必要性及衡平性，與比例原則有違，不當限制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使用自由。且該項修正，特設超商排除，卻未說明不同對待標準，亦有違公平原則，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應為無效。
  ⒏附表三編號1部分，因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以臨時動議及決議第2案決議通過如原起訴狀附表編號7內容，而該費用並非原系爭規約第18條第2項約定管理費之用途範圍，且縱然系爭大樓住戶對1、2樓之使用有爭議，亦無必須動員至高雄市議會抗議之必要性，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上訴人乃於110年9月4日召開第7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增修系爭規約第18條第8款，惟依內政部訂定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第18條內容，可知管理費之用途目的主要在係用於共用部分之開支，倘若系爭規約約定經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同意之費用即可由管理費支出，則規約其他對管理費用途之各項限制，形同具文，無異允許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該項修正自屬權利濫用，且違背公序良俗，自屬無效。
  ⒐附表三編號2部分，因附表三編號1之修改規約之決議內容無效以如前述，自應回歸原始規約內容判斷，又陳情抗議費用並非系爭大樓原始規約第18條第2項規定之公基金用途，故決議內容已違反原始規約，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自屬無效。
  ㈡綜上，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請求擇一提起本訴，並聲明：⒈確認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二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決議無效。⒉確認上訴人於10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第6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⒊確認上訴人於110年9月4日召開花賞大廈第7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決議無效（原審駁回被上訴人請求附表一編號6、附表三編號1、2部分，均未據其上訴，均已確定，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規約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應共同遵守事項所形成之自治規章，依法各住戶應受其拘束：
　㈠附表一編號1部分，係重申系爭大樓地下1樓規劃為商場使用及其餘區域空間二部分，使空間使用歸屬更加明確，又共用部分應如何使用，本屬決議事項之範疇，如經決議通過，全體區權人均應受其拘束，故附表一編號1之修正實與公管條例第33條第3項無涉。又地下1樓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區分所有權人為免商場所有人違法將車位堆置貨物或變更其性質、構造而使用，自有加以管制必要。地下1樓與建物本體相連，為維護社區住戶居住安全，自有管制車輛大小、出入人員之必要，而屬正當合法。且規約及管理委員會迄今未就該車位為規範，究對被上訴人有何影響？倘嗣後所定規約及管理委員會決議對其有所影響，其再主張其權利即為已足。
　㈡附表一編號2部分，僅係重申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3、4款及第3項之規定，及住戶於裝修或修繕期間，上訴人得協調住戶履行應遵守事項等必要之處置，以維護系爭大樓建物結構設備之公共安全，未違反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或其他強制、禁止規定。又為維護住戶安全及居住安寧，自有管制施工時間之必要，故區分所有權人決議要求上訴人負起審核管理，而須經上訴人同意始得為之。況規約係對全體住戶一體適用，並非專以損害被上訴人為唯一目的，而無權利濫用之情事。
　㈢附表一編號3、4部分，因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均需大量用水，以致產生水流噪音，且因設置超大型儲水桶、熱磊主機健身機具等大型設備所產生之載重負擔，非但干擾住戶安寧，更加重樓地板承載負擔，又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會員眾多且出入者身分複雜，進而衍生治安、交通工具停放、震動、噪音等相關問題，故合理限制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之營業行為及營業時間，以確保花賞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共同利益，符合當代所有權社會化之指導原則。
　㈣附表一編號5部分，系爭規約原第2條第1項第3款（d）規定內容不當剝奪全體區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事項之權利，更違反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則上訴人廢止系爭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即屬正當合法。花賞大廈之竣工圖並無1樓招牌存在，而屬違法增建，經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認定違法，嗣經被上訴人自行拆除，故上訴人廢止原違法規約，自屬合法。且廢止該規約，並未創設任何對被上訴人之限制，而係回歸民法及相關行政法規之規範，自難指為違法。
　㈤附表二編號1部分，被上訴人亦出席會議並投下贊成票，本於禁反言原則及誠信原則，被上訴人不得再為相反主張。且此議案若確認無效，被上訴人所出租之全家便利商店及不得再為24小時營業，反而對被上訴人有害，故被上訴人應無權利保護之必要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確認附表一編號1至5、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上訴人就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90、91頁）：
  ㈠系爭大樓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為市場用地，被上訴人於97年間向高雄市政府申請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被上訴人與高雄市政府簽訂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灣市30）契約書，雙方約定由被上訴人興建地下4層、地上24層之大樓，3樓以上作住宅，地上1、2層作為超級市場使用。嗣被上訴人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高雄市政府申請將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經高雄市政府同意變更使用。上訴人對此不服，以高雄市政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18號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37號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大樓之起造人及地上1、2層所有權人，為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大廈之原始規約亦為被上訴人所擬定。
  ㈢系爭大樓地下1層之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均為約定專用部分。
  ㈣系爭大樓地上1層於102年9月20日至107年9月19日期間出租予惠康公司，目前地上1層部分為全家便利商店。
  ㈤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5之決議；於10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6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如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
五、按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共同遵守事項（公管條例第1條、第3條第12款參照），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公管條例第3條第7款定有明文。是區分所有權人之決議係就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之事項而召開，其決議尚難認非屬權利之行使。又依公管條例第1條第2項適用民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結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規約者，無效。
六、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關於「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或分管契約，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而無效？
  ㈠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不生效力：…三、依第56條第1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公共設施之使用，區分所有人或其管理委員會固得為必要之限制，但其限制必需合於平等、比例原則，不得妨害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物及公共設施之通常使用。又規約雖可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為規範，但依公管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不得違反公管條例及建築法令之規定（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293號、108年台上字第32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可知對於共用部分本得以規約或決議為必要之使用上限制，惟限制需合於平等、比例原則，不得妨害區分所有權人就建物及公共設施之通常使用。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關於「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第33條第3款及分管契約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規約第18條第2項約定：「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權。」，有原規約附卷可稽（原審卷二第99至10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系爭大樓地下1層之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下稱系爭停車位）均為約定專用部分，且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權。
  ⒉依附表一編號1有關「系爭停車位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建築法規、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之決議內容，上訴人就有關系爭停車位之管理決議不論是否合於平等、比例原則，或有無妨害約定專用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通常使用，被上訴人均不得違反。可見依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實質上具有經由管理委員會決議即可剝奪或排除被上訴人就系爭停車位為合理使用、收益之效果，難認合於比例原則。
  ⒊至本項規約修正固未變更系爭大樓約定專用部分，惟探求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立法意旨，就約定專用部分之變更，原則須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除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始得由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變更，而賦與約定專用權人類同專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之地位。舉重以明輕，倘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係加諸約定專用權人使用、收益權之限制，依該條款規定之立法意旨，應容允約定專用權人為肯否表示或與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協議之權利，如該權利已受剝奪或排除，而致約定專用權人有未能依通常方法合理使用收益約定專用部分之情形，應認有違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強制規定，且違反比例原則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而本項規約修正內容，將致被上訴人就其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收益，須一律受管理委員會決議（尚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決定層級）之限制，而無為肯否表示或為協議之權利，則依前揭說明，本項規約修正有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情形，堪予認定。被上訴人主張該項規約修正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強制規定，應屬無效，係屬可採。
  ⒋上訴人另引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僅為管理事項之變更，不涉及約定專用部分之變更，毋庸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同意云云。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3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汽車停車格僅得停放汽車或250CC以上重型機車」具體決議內容，認定公寓大廈停車空間之管理訂有分管特約書，依分管特約書系爭社區停車空間之管理使用事宜，在不違反相關法令規定下，各區權人自當同受拘束；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提高管理費」、「貨車、機車、救護車、特種營業用車及其他之車輛不得進入」等具體決議內容認定並無權利濫用，或有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之情形；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2號判決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關「停車位不得租給非住戶之人使用....」具體決議內容，認定係變更原訂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辦法，非屬變更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所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以上判決與本件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尚無具體之管理委員會決議內容，而明顯不同，故上開判決尚無比附援引之餘地，附此說明。
  ⒌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並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1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七、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而無效？
  ㈠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款「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又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一、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四、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住戶違反第1項規定，經協調仍不履行時，住戶、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之工作時，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理，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公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款、第3項、第16條第3、5項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條文之規定，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時，為免妨害其他住戶安寧，得以規約就裝修之施工時間、施工保證金等予以限制，且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經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若住戶有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經協調仍不履行或制止不遵從者，管理委員會得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依附表一編號2有關「規約第22條第8項修正為：住戶及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不得違反規約之約定，並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裝潢許可，報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施工。於本大廈室內裝修或修繕期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其有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之情事，一經發現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回復原狀。」之決議內容，住戶及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除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裝潢許可外，並應報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施工；且於裝修或修繕期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檢視其專有部分；再者，決議內容修訂上訴人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回復原狀。惟依前揭法條之規定及說明，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時，除必須使用共用部分外，並不需取得管理委員會之同意；且僅於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時才需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另若住戶有違反上開規定之行為，管理委員會無權逕令回復原狀；再者，管理委員會得派員進入專有部分檢視部分，亦明顯侵害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隱私權。故上開決議內容均顯然增列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規定所無之限制，且逾越公管條例授權範圍，自不生效力。
　⒉上訴人另引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446號、90年度台上字第400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倘區分所有權人就其專有部分之使用、管理等行為違反所有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縱係行使其專有部分所有權權能，亦不容許，區分所有權人自得以規約予以限制云云。惟92年度台上字第1446號判決係就能否對於建物予以單獨處分拆除之認定；90年度台上字第400號判決係指摘原審未就管理委員會究因何故阻撓工程之施作詳查究明；111年度台上字第3537號判決係就純住宅區能否開設補習班之決議事件。以上判決與本件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均明顯不同，故上開判決亦無比附援引之餘地。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2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八、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
  ㈠按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住戶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及規約使用專有部分、約定專有部分，不得擅自變更，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分別規定。是以，區分所有權人負有遵守使用執照所載用途使用專有部分之義務，如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自行或供他人經營使用執照使用類組所允許之行業，係符合法律之規定，自非規約所得禁止。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16條第5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系爭大樓地上1、2層原規劃作為超級市場使用，嗣被上訴人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高雄市政府申請將2樓變更為商業使用，經高雄市政府同意變更使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因被上訴人將2樓租出予世界健身公司，遭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反對、抗議，因而修正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惟系爭大樓1、2樓係被上訴人向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申請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將系爭大樓2樓作為商業使用，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審查該案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等項目時，均循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及其附表辦理。前開附表並無針對該址不得經營或限制經營之行業類別為規範等語，有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0年4月23日高市經發市字第11031918600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07頁），另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於112年7月13日函覆本院：…說明二、查京城公司（即被上訴人）107年9月25日以（107)京城字第059號函請本局申請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五條將系爭建物2樓變更作商業使用，本局經審查後於107年12月5日核准同意建物2樓由市場使用變更為商業使用，並於108年1月4日以高市府經市字第10736641200號函知京城公司。系爭建物1樓仍作市場使用，其用途依「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民有京城超級市場（灣市30)契約書」第5條（如附件1)仍應作超級市場使用在案。三、另本局審查同意變更2樓作商業使用，其用途應依完成審查之「高雄市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申請書暨計畫書」使用（如附件2)等語（本院卷一第321頁）。依上開函文內容，足認並未限制系爭大樓2樓不得經營之行業，則被上訴人於符合都市計劃法及建築法等相關規定，且無其他法令限制時，基於所有權人地位，依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自得為之並排除他人之干涉，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已限制被上訴人不得開設或出租予他人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已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且係針對被上訴人專有部分之使用、收益加以限制，已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
　⒉上訴人雖辯稱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有水流噪音、震動、增加樓地板承載負擔、治安等問題，而有限制之必要，惟系爭大樓之結構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建築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等規範興建，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10年5月4日高市公務建字第11034386300號函檢送結構計算書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239至441頁），另關於用戶排水設備圖說，有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10年4月13日高市水行字第11032414600號函附卷可佐（原審卷一第187至201頁），上訴人復未能舉證因經營健身房、運動休閒業將致生噪音、震動、承載等問題，故上訴人所辯自非可採。
　⒊至上訴人辯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顯有訴外裁判之違誤云云，惟原審判決理由僅就附表一編號3決議內容關於「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閒業…」是否無效加以論述（原判決第16至18頁），並未論及關於「（一）特定行業：舞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特種咖啡茶室業、視聽歌唱業、三溫暖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營利事業。（二）賭場、應召站、網咖、電玩店、啤酒屋、按摩指壓、賓館旅社、觀光理髮廳、MTV視聽中心、瓦斯行、汽機車（含重型機車）修理行、…對外開放之神壇、未對外之私設神壇（含祭典用香爐、吊燈、牌匾）、殯葬業。」，故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關於「（一）特定行業：舞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特種咖啡茶室業、視聽歌唱業、三溫暖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營利事業。（二）賭場、應召站、網咖、電玩店、啤酒屋、按摩指壓、賓館旅社、觀光理髮廳、MTV視聽中心、瓦斯行、汽機車（含重型機車）修理行、…對外開放之神壇、未對外之私設神壇（含祭典用香爐、吊燈、牌匾）、殯葬業。」等語應係贅載，並無上訴人所稱訴外裁判之情事。
  ⒋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3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九、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而無效？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被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為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被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上訴人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者而言。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是兩造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有效與否即有爭執，將影響被上訴人本於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所應享有之權利及負擔之義務，且被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之狀態，確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按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民法第765條亦有明定。惟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且住戶應遵守於專有部分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公管條例第5條、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區分所有權人對其專有部分，須有上開條例所定行為始受限制，而其所為之行為達到何種程度，始足於認為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應就行為本身之必要性、行為人所受利益以及給予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所受不利益之態樣、程度等各種情事加以比較衡量而予認定（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91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等語，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大樓1、2樓用途為超級市場，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原審審訴卷第29至31頁），則被上訴人為系爭大樓1、2樓之所有權人，除有法令限制外，自得將系爭大樓1樓出租供市場使用，以獲取收益，且上訴人亦自承系爭大樓位於第三類管制區（原審卷一第220頁），則依噪音管制標準第2條規定：「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一、管制區：指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規定之第一類至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二、音量：以分貝（dB（A））為單位…五、時段區分：㈠日間：指各類管制區上午7時至晚上7時。㈡晚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7時至晚上10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7時至晚上11時。㈢夜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10時至翌日上午7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11時至翌日上午7時。…十三、娛樂場所、營業場所：指具有營業行為之商業、休閒、餐飲或消費之場所。」而營業場所噪音管制標準於第三類噪音管制區低頻噪音20Hz至200Hz，日間及晚間均為37分貝、夜間為32分貝；全頻噪音20Hz至20kHz，日間為67分貝、晚間為57分貝、夜間為52分貝，噪音管制標準第5條亦有明訂，被上訴人就專有部分之營業使用，是否妨害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安寧，而有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時，即應參酌上開噪音管制標準，而非個別量化，以某人或少數人主觀上得容忍之標準為斷，以避免不當限制該專有部分所有權人之自由使用、收益、處分權利。上訴人倘認被上訴人就專有部分之營業使用，已妨害居住安寧，自應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已違反噪音管制標準第5條之規定，惟上訴人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附表一編號4之決議內容將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點至晚上10點止，已逾越噪音管制法令之限制，而屬任意限制被上訴人對其專有部分之自由使用、收益，顯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
  ⒉被上訴人將系爭大樓1樓出租予全家便利商店，上訴人於109年7月25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修訂如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增訂「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而決議前段之內容，如九㈢⒈所述，屬任意限制被上訴人對其專有部分之自由使用、收益，顯然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而增訂超商除外，亦對於其他行業為不同之對待標準，上訴人並未提出差別待遇之理由，有違公平原則，亦已侵害被上訴人專有部分之自由使用、收益。
  ⒊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4、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二編號1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十、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33條第3款，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而無效？
  ㈠按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不生效力：三、依第56條第1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亦有明文。
  ㈡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33條第3款、民法第56條第2項等語，上訴人則以前置辯。經查：
  ⒈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規定：「壹樓店面招牌，除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日後不得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變更或排除上述約定，亦不得抗爭杯葛壹樓店面之經營。」，該條款規定於約定專用部分與共同使用準則，則依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可知壹樓店面招牌，除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亦即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即為壹樓店面招牌懸掛位置，此部分已經原規約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而系爭大樓1樓為店面，則被上訴人本得依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高雄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等規定，在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懸掛招牌。而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將原規約內容逕為廢止，即係將被上訴人之約定專用部分予以變更，已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規定。
  ⒉上訴人辯稱依規約所示，設置招牌之範圍須符合已合法申請、使用執造已載明之要件，而竣工圖及使用執照均未見記載，則直立招牌及面臨辛亥路位於2、3層之空白處均非約定專用範圍等語，惟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係約定「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並非竣工圖或使用執照上設置之位置，上訴人所辯與上開文義記載不符，且面臨辛亥路位於2、3層之空白處下方即為超市出入口，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二第162、191頁），參以該處現況為水泥空白牆面（原審卷二第113頁），與系爭大樓其他牆面有所不同，故被上訴人稱該處係其預留作為懸掛招牌使用，應為可採。
  ⒊上訴人又辯稱原規約第2條第1項第3款（d）之內容不當剝奪全體區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事項之權利，更違反公管條例第8條第1項之規定，且直立式招牌為違法設置等語。惟就公寓大廈外圍使用之限制，倘以規約另有約定或區分所有權人已有決議，自應受規約或決議內容之拘束，系爭大樓懸掛招牌之位置，既已由規約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自無不當剝奪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公管條例第31、32條議決共同事務之權利，區分所有權人自能以決議變更，惟須合於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規定。又被上訴人因未經許可擅自設置地面型樹立廣告，經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請被上訴人改善，嗣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1日自行拆除樹立廣告完成等情，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9年4月8日高市工密建字第10932176800號函附卷可參（原審卷卷一第141頁），惟被上訴人未經許可設置招牌廣告，係違反高雄市廣告物自治條例第13條、第16條規定，如被上訴人欲重新設置合法招牌，得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審查許可等情，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8年11月1日高市工務建字第10839260300函附卷可佐（原審卷二第47頁），足見直立式招牌係未合法申請而拆除，並非違法增建，故上訴人所辯，非為可採。
  ⒋從而，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內容違反公管條例第33條第3款之規定，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之法理，應屬無效，被上訴人請求確認附表一編號5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十一、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於108年11月23日所召開花賞大廈108年度第2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之決議無效；確認上訴人於109年7月25日召開花賞大廈第6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決議無效，均係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十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三、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甯  馨
                                    法  官  林雅莉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一：

編號 決議內容 原規約條文 備註 請求權基礎 1 規約第2 條第1 項第3 款（b ）修正為：「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機房使用（商場ATS 系統、發電機、供電設備系統），商場所有人或使用人對該區域之系統負管理之貴，其餘區域空間仍屬共用部分，而由管理委員會管理使用，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位為商場所有人專用，商場所有人擁有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但其使用、收益、處分不得違反建築法規、規約及管委會就該共用部分之管理決議。」 本社區地下壹層規劃部分區域為商場使用空間，地下一樓部分空間（含商場專用機械室、24位汽車位、54位機車車道及商場備用區…等之相關使用空間），作為商場使用，商場擁有該區域空間之獨立使用、收益、處分權。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1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33條第3 款、分管契約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33條第3 款或分管契約，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 2 規約第22條第8 項修正為：「住戶及商場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不得違反規約之約定，並應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及完成杜區裝潢許可，報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施工。於本大廈室內裝修或修繕期間，管理委員會得於施作時派員進入其專有部分，檢視其有無破壞或侵占大樓結構、消防及逃生設備或公共管路等有關設備之情事，一經發現得立即禁止其再為施作，並得要求其回復原狀。」 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工作時，未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結構。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2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3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6 條第1 、3 項、第16條第5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3 增修規約第22條第10項：「本大廈為住家大樓，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居住安寧及避免進出人員複雜等，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其專有部分禁止為下列營業，一經發現，管理委員會得向警察機關報備後，辦理停水停電，並得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措施：…（二）…健身房、運動休間業…。」 無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3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民法第71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6 條第1 、3項、第16條第5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4 增修規約第22條第11項：「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本大廈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 點至晚上10點止。」 無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4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5 廢止規約第2 條第1 項第3 款（d ）：「壹樓店面招牌，除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應依照起造人於使用執照取得後設置之位置，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日後不得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變更或排除上述約定，亦不得抗爭杯葛壹樓店面之經營。」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6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第33條第3款、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33條第3 款，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規定 6 授權管理委員會，於必要時對高雄市政府核准京城民有超級市場2 樓變更為商業使用提出行政救濟。  原起訴狀附表編號8  

附表二：

編號 決議內容 請求權 1 規約第22條第11款修正為：「為確保本大廈良好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居住安寧等，本大廈商家之營業時間訂為早上8 點至晚上10點止。超商除外，可24小時營業。」 一、原審 公管條例第4條第1項、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2條規定 二、本院 公管條例第4 條第1 項，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第72條規定 

附表三：

編號 決議內容 請求權 1 增修規約第18條第8 款：「其他經區分所有權人決議同意之費用」  2 臨時動議第2 案：陳情抗議活動，住戶自行集資費用退還附議案。 民法第56條第2項 





